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2號

原      告  林琪舜  

訴訟代理人  石美玉  

            林清堯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所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 年4 月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

　　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或第2 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

　　以裁定改用簡易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簡

　　易事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

　　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 條第1 項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係請求被告應將原告所有座落

高雄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全部，下稱系爭土地）上方之電箱移去，並將占用之土地返

還原告等語，而當時暫估前揭遭占用之系爭土地面積為12平

方公尺，再以系爭土地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

同）55,000元計算訴訟標的價額為660,000 元，本院乃分為

通常訴訟事件辦理（113 年度訴字第907 號）；嗣經本院現

場履勘確認上開電箱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8 平方公尺，

原告並於民國113 年12月5 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為：被告

應移去如附件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113 年10月

28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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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並將該部分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簡字卷第

85頁），則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09,000 元（占用土地面

積3.8 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55,000元＝209,0

00元），已在50萬元以下，本院乃依首揭規定裁定改用簡易

訴訟程序，並將原通常事件報結後改分為本件簡易訴訟事件

　　，依簡易訴訟程序繼續審理，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6 年間於本院105 年度司執字第154737號拍賣抵押

物執行事件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

○○街00號房屋（即同段同小段604 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

部，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並於同年4 月17日辦畢所有權

移轉登記。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占用系爭土地位於系

爭房屋後側即如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共3.8 平方公尺設置

配電室並裝置電箱（下稱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以供應

南江街街道上之電力，嗣原告發現後多次請求被告將系爭土

地上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移置他處，且高雄市政府亦表

示被告如有需求可申請將電箱設置在公用道路上，惟未獲被

告置理。又被告於兩造先前協商時提出由訴外人陳蔡瑞珍於

61年11月8 日出具之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表示系爭

房屋前屋主即建商陳蔡瑞珍同意被告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

設備，惟依系爭聲明書內容觀之，陳蔡瑞珍提供放置之土地

為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471

地號土地），並非系爭土地，由此可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

備占用系爭土地並無權源。

　㈡又被告與陳蔡瑞珍間之協商充其量僅為使用借貸法律關係，

　　而債權僅具相對性，並無物權公示效力，無法拘束契約以外

之第三人；另原告係委請法拍屋業者購置法拍屋而取得系爭

土地、房屋所有權，當初從法院拍賣公告資料、法拍屋業者

前往現場看屋，均未有任何標示、提醒、表明系爭房屋後方

有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且法拍所記載之一樓夾層為

建築圖所示之夾層，系爭房屋於當時有進行點交，亦未有記

錄遭被告占有之情形，若非因系爭房屋後方要施作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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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打掉水泥牆，原告始發現後方還有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

設備，否則原告實無從得知被告與系爭房屋前手間有何債權

契約存在，系爭房屋之前手亦不曾告知原告有系爭聲明書存

在，故系爭聲明書對於原告亦不生效力，本件亦不具備債權

物權化之要件。再者，依電業法第39條第1 項前段及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受理民眾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作業原則規

定，原告至少符合圖例1 、9 、11遷移之規定，被告並無拒

絕原告申請遷移之正當理由，且附近之人行道、馬路或安全

島皆可遷移，原告並已屢次主張附近鳳南路之安全島上亦早

已設置有變電箱，依GOOGLE地圖顯示，從系爭配電室及供電

設備所在遷移至安全島，距離僅約為62公尺，水平距離更不

到62公尺，該安全島已有遷移設有供電設備前例，應屬對兩

造及周遭社區住民損害最小化之可能方案，況我國電業科技

經40幾年發展，以目前電業科技、技術層面，當無此方面疑

慮，原告於本件訴訟前即已透過各種方法與被告協商替代方

案，提出尋找替代方案之訴求，然被告卻不斷以各種理由拒

絕，並拒絕提出具體理由。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等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移去如系爭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

分之地上物，並將該部分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簡字

卷第85頁）。

三、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後側土地即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係陳蔡瑞珍因新建55棟2 樓房屋新設用電需要，向被告聲請

新設用電時，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

「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

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及依當時被告

根據舊電業法第59條（現為第50條）制定、經經濟部核准施

行之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

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

或建築物内提供場所，以供本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

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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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拒絕其聲請。」，而於61年11月8 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載

明「茲為本人新建之55楝2 樓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

業規則第10條規定，願以其中坐落高雄縣○○市○○○段○

○○段0000號1 戶房屋部分土地計面積12平方公尺，無償提

供貴處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

備，俾供應上列房屋用電。為期供電穩妥可靠，除確保該受

電室（場）之完整，絕不移作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外，並予

貴處有關人員自由出入工作之便，以利供電，否則影響供電

後果，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絕與貴處無涉，嗣後如將該配電

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

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生紛擾」，並無償提供土地予

被告使用，由房屋起造人興建受電室，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

變壓器，以供應陸續新建房屋之用電，迄今已逾51年，目前

仍繼續供電中。嗣系爭聲明書所示之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

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

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此與系爭聲明書所載新建55棟房屋相

符，堪認系爭聲明書所載內容屬實。

　㈡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於106 年間因進行污水處理而調整配

電室空間及供電設備基礎台位置，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鐵門噴有明顯台電標誌，原告於106 年4 月17日

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該拍賣之不動產有關建物之

附表除已記載建號604 、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以外

　　，另亦載明「未保存登記部分」即「建號6521」、「一層4.

80、二層2.38、三層49.54 、第一層夾層13.06 ，合計69.7

8 」，原告同意應買而出價，故原告已就該未保存登記之第

一層及第一層夾層知悉其等之情況。而第一層夾層依執行卷

内高雄市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依法院囑託測量後，寬度3.

84公尺、深度3.4 公尺，辦畢未保存建物之登記，並載入建

物登記謄本，與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寬度及深度相近；

又系爭房屋之1 樓夾層及2 樓側面均設置有窗口，可由窗口

看到鄰房即南江街38號1 樓後方上端之鐵皮屋頂，進而瞭解

系爭房屋之1 樓在相對應之位置有類似38號房屋1 樓後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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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之存在，且若從系爭房屋1 樓夾層側窗或2 樓側窗往

外看，即可看到當時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或者走到屋

外即南江街36巷，亦可從側面觀察到系爭房屋1 樓後方確有

一建築物，進而發現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或可透

過詢問鄰人亦可明瞭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情形，故

可見原告明知土地原所有權人已提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供應

用電，可視為原告同意繼受系爭土地原有負擔，願無償提供

被告裝置供電設備。若認被告與系爭土地之前手有使用借貸

關係存在，原告承買系爭土地自應承受前手出借人之地位或

負擔，此為維護公共利益所必要，否則若謂在供電設備坐落

基地所有權移轉時，新所有權人即可訴請被告拆除供電設備

交還土地，勢必造成電力隨時中斷，民眾生活陷於癱瘓，社

會失序；又被告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繼續供電、占用

系爭土地等情既為原告所明知，基於債權物權化之見解，被

告與系爭土地前手間之使用借貸債權契約，對於原告仍應繼

續存在，原告仍應無償提供系爭土地予被告裝置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

　㈢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提供用電，兼有公共利

益之性質，且配電場所之供電設備依建築法規定屬必要設備

　　，前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係因民生

供電具公益目的，為維護民眾用電權益，特要求於建築設計

時，限制所有權人部分權利之行使，並應留設配電場所及通

道供設置配電設備，避免住戶無法獲得供電。又電業於必要

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

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此為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所明定

（106 年1 月26日修正後為第39條第1 項前段），亦係為保

障公共利益，對於所有權人所有權之行使所為之法令限制，

土地及建物所有人對於在其土地或建物上設置電力設備，自

有容忍義務，然原告起訴請求之内容，勢將影響該區房屋用

電戶之用電權利，造成電力中斷，原告本身能取得之利益亦

極為有限，是原告請求有違反公共利益之情事，依民法第14

8 條第1 項規定，應不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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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設置在系爭土地上，就選擇設置之位

置而論，自係最適當之地點，依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章第70

條之規定「配電場所應儘量避免遷移。如確有遷移必要，且

經本公司檢討供電技術上無困難，申請人應另行於原供電範

圍之建築基地内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供移置供電設

備，並負擔供電線路遷移工料費之半數。申請配電場所遷移

時，申請人應依第68條相關規定設置配電場所及辦理相關手

續。」，惟於本件之情形，原告並無提供原供電範圍之建築

基地以供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自無從遷移系爭變電

設備；況一旦遷移，尚須考慮重新挖埋管路及後述之壓降問

題，而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緊鄰之巷道狹窄，其鄰近巷道

下方亦已經被既有之相關其他污水幹管、自來水管、電信管

線所占置，挖掘道路需申請挖掘道路許可證，又涉及須取得

第三人即相關私設道路所有權人之同意，在施工技術上及實

際施行上均有困難。此外，原告所主張之遷移位置過遠，壓

降過大均超過5 ％，一旦超過5 ％，即不符台灣電力公司配

電技術手冊㈡架空配電線路設計第七章7.1.2 「電壓變動」

之規定；再者，依電業法第39條第1 項前段及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受理民眾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作業原則規定，原

告主張符合圖例1 、9 、11遷移之規定，然圖例1 係指大門

出入口之電桿，圖例9 及11則屬空地上申請人主張電桿之存

在妨礙動工使用，均與本案不同，無從適用，故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實無法遷移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06 年間，因本院105 年度司執字第154737號拍賣抵

　　押物執行事件，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及房屋之所有權，並於10

　　6 年4 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

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此部分如被證

2 之手抄土地登記謄本所示。

　㈢系爭房屋後側土地即系爭土地上之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嗣後

　　有調整空間與位置，詳下述），係陳蔡瑞珍因新建55棟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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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新設用電需要，向被告聲請新設用電時，依照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

　　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

　　場所及通道」，及依當時被告根據舊電業法第59條（現為第

　　50條）制定、經經濟部核准施行之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用

　　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

　　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内提供場所，以供本

　　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

　　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而於61年

　　11月8 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載明「茲為本人新建之55棟2 樓

　　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願以其中

　　坐落高雄縣○○市○○○段○○○段0000號1 戶房屋部分土

　　地計面積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貴處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

　　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應上列房屋用電。為

　　期供電穩妥可靠，除確保該受電室（場）之完整，絕不移作

　　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外，並予貴處有關人員自由出入工作之

　　便，以利供電，否則影響供電後果，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絕

　　與貴處無涉，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

　　，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

　　生紛擾」，並無償提供土地予被告使用，由房屋起造人興建

　　受電室，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變壓器。

　㈣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於106 年間因進行污水處理，而調整

　　配電室空間及供電設備基礎台位置，變更情形如本院訴字卷

　　第143 頁所示（紅色長方形及三角形標示部分為現在使用之

　　空間與位置，黑色三角形、「拆」字標示部分均為先前位置

　　），而系爭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迄今仍供該處附近住戶用

　　電中。

　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鐵門處噴有台電標誌，惟非經由隔壁

　　住○○○○街00號）後方使用空間（外面亦有鐵門，無法隨

　　意進入）無法看見及進入（情形如本院訴字卷第27頁上方照

　　片、第47頁上方照片所示）。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32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㈠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外觀公示性不足以單獨支持典型之

　　債權物權化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第1 項

　　前段、中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提起返還

　　所有物或除去妨害之訴者，若占有人抗辯其有占有使用權源

　　，自應就其占有權源之存在負舉證責任。次按使用借貸契約

　　係債權契約，原則上僅於契約當事人間發生效力，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該不動產使用關係具有相當公示性、繼續性，且

　　後手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及占有使用實況，並

　　經衡量契約目的、法律秩序安定、交易安全、社會經濟、公

　　共利益、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後，認有使該債權關係於一定

　　範圍內對繼受人發生拘束力之必要者外，買受或拍定取得標

　　的物者，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第三人間之使用借貸關係。

　　是所謂債權物權化，並非使債權契約質變為物權，亦非凡有

　　長期占有或公共利益即當然成立，而係在例外情形下，基於

　　具體個案之公示性、信賴保護、交易安全、社會機能及公平

　　衡量，限制後手所有人不得單純以債權相對性否定長期形成

　　之不動產利用秩序，其既屬突破債權相對性之例外，自應從

　　嚴審認。

　⒉經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陳蔡瑞珍於61年間因新建55

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依當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

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之規定，及

被告營業規則第10條關於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

設備發生困難地區，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

築物內提供場所，以供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之規

定，出具系爭聲明書，明白表示願以其中坐落1471地號1 戶

房屋部分土地計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被告永久使用，以便

闢為受電室，設置供電設備，供應上列房屋用電，惟系爭聲

明書無涉所有權移轉，僅係無償提供被告使用，性質上應定

性為使用借貸契約，如法律另有規定，或該不動產使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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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當公示性、繼續性，後手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

權契約及占有使用實況，並經衡量契約目的、法律秩序安定

　　、交易安全、社會經濟、公共利益、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

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例外對系爭土地受讓人亦生拘束力

　　。至原告曾主張系爭聲明書所載地號與系爭土地不同云云，

惟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

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則系爭土地

乃係分割自1471地號土地，自不能以土地事後之分割反推系

爭聲明書所載地號不同即對原告即不生效力。

　⒊原告係委請法拍屋業者購置法拍屋而取得系爭土地、房屋所

有權，而證人即受原告委任處理系爭土地及房屋拍賣案件之

　　黃偉誠到庭證述：我當時有配合法院指定時間去履勘及點交

　　，履勘跟點交時沒有看到系爭房地有任何地方有台電的標誌

　　，且履勘時在書記官指揮下進入房屋裡面，也都沒有發現台

電標示的東西，過程中沒有發現廚房後方有門或通道可以通

到屋後的排水溝或其他空間，至於夾層，其位置從一樓樓梯

上去看到是在一、二樓中間並靠近後側，在廚房位置的上方

　　，夾層只有一間廁所和熱水器，而我在處理這件委任案件的

過程中，不管在法院人員或相關文件均沒有系爭房地遭占用

的內容或者有變電箱等內容，至於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部分，

　　該部分鑑價是42.8萬元，因當時債務人還住在裡面，債務人

不同意我們入內，標下來後，我們才能進去看，但當時未經

過丈量無法判斷在哪裡，我們也只能從路口的第一間房子來

看深度，二樓是配合法院履勘時才進去看，當時沒辦法判定

　　二樓比一樓更深一段距離，因為有夾層的隔絕，一樓上去後

就是二樓前面的房間，所以看不出來，當時沒有發現等語在

卷（見本院簡字卷第226 至230 頁），再參酌拍賣公告相關

資料（見本院簡字卷第147 頁），亦無任何關於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之記載，所謂夾層或未保全登記之部分，亦未明

確載明作何使用，則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是否具有公

示性，已屬有疑。其次，兩造不爭執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鐵門處雖噴有台電標誌，然非經由隔壁住○○○○街00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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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使用空間，無法看見及進入，且該空間外亦有鐵門，無法

隨意進入，是足以辨識該處為台電配電室之主要外觀標示，

並非由公共道路、系爭房屋通常使用範圍或一般買受人得合

法、自由出入之處所即可直接觀察，而係必須侵入鄰居私人

居住範圍，甚或破壞既有牆面始能知悉，實難認原告於取得

系爭土地所有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之存在，由空間隱蔽性來看，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

公示外觀相當薄弱。縱認自系爭房屋上開窗口或巷道側面可

觀察後方有鐵皮屋頂或建築物存在，至多僅能認取得人或現

場勘查者得以察覺系爭房屋後側空間配置或使用狀態與一般

房屋有所不同，尚不能逕認其即可知悉該處為被告所有或管

理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更不能進而推認其可得知悉被

告與前手間有無償永久提供使用之聲明書或使用借貸法律關

係存在，蓋一般人由房屋上層窗口或巷道側面觀察到後方有

鐵皮屋頂或建築物，有可能理解為鄰房增建、雜物間、防火

巷加蓋、共用管道間、前手自用空間或其他建築配置，並不

具備足以明確指向台電配電室之唯一性或高度蓋然性，是被

告以前開情事之觀察可能性，抗辯原告於拍定時明知或可得

而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存在，並應繼受前手使用借貸關

係，尚嫌推論過度。

　⒋從而，本件若僅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長期存在、持續供

電，或以自窗戶、巷道得見後方有建築物，即逕認原告可得

知悉被告與前手間使用借貸關係，並使該使用借貸關係發生

典型債權物權化效果，尚非妥適，被告前揭抗辯固可作為原

告是否全然無從察覺現場空間配置異常之輔助事實，惟仍不

足以單獨作為債權物權化之主要依據。

　㈡本件有別於單純無權占有之情形

　⒈本件係陳蔡瑞珍於61年間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而出

具系爭聲明書，表示願以其中坐落1471地號1 戶房屋部分土

地計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被告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

　　設置供電設備，供應上列房屋用電，而1471地號土地於61年

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加上1471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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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與系爭聲明書所載新建55棟房屋相符

　　，此均如前述，是由此可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並非被

告事後任意選擇私人土地設置，亦非僅為被告一己營業利益

而占用土地，而係於原始建築群興建、申請供電及土地分割

之際，即作為該55棟房屋整體供電配置之一部所形成之使用

狀態，亦即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設置，並非一般私人間

偶然、短期或無端占用土地之情形。

　⒉又系爭聲明書復明載該受電室係為供應上列房屋用電，並約

　　定應確保受電室之完整，不得移作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且

　　應使被告人員自由出入工作，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

　　土地讓售第三人，亦應切實告知受讓人，且聲明書對其仍繼

　　續有效。此雖不能單憑當事人約定即創設物權，或當然拘束

　　非契約當事人之原告，然至少足以證明該使用安排之原始目

　　的，乃在使該55棟房屋取得並維持穩定供電而具有長期性、

　　繼續性及建築機能之依附性，與一般無償借用空地供私人放

　　置物品之使用借貸不同。是本件雖不宜逕以典型債權物權化

認原告當然繼受前手與被告間使用借貸關係，亦不能僅以原

告並非系爭聲明書之契約當事人，即全然否定系爭配電室及

供電設備設置之歷史脈絡、原始供電目的及長期形成之生活

用電秩序。

　㈢公共利益之具體化

　⒈所謂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具有公益性，固不得抽象理解為

　　電力公司得以公共利益為由，無限制占用私人土地，蓋私人

　　所有權受法律保障，電力設備之設置及使用仍須具備法律上

　　正當基礎，更應受必要性及比例性之限制。然而，本件所涉

　　及之公共利益，並非單純指被告為公用事業單位或其設備具

　　有營業利益，而應具體化為：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原始

　　55棟房屋供電配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其存續

　　關係該區住戶日常生活用電、供電安全、設備維修、電壓穩

　　定及整體建築群既成生活機能之維持；若於尚無合法、具體

　　可行之替代配電場所前，逕命被告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

　　備，不僅將使被告喪失原址使用利益，更可能使該區既有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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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系統陷於中斷或重大不安定之危險。

　⒉應注意者，配電場所之遷移，與一般地上物拆除不同，並非

　　單純將設備搬離原址即可，其遷移涉及替代配電場所及通道

　　、管線配置、道路挖掘、既有地下管線、第三人土地使用同

　　意、維修出入、消防安全、防水通風、供電壓降及用戶停電

　　影響等法律與技術條件，此等事項未經確認前，若僅因原告

　　所有權受占用即逕命被告移除，將可能使原本穩定供電之狀

　　態發生無法預期之風險。從而，公共利益於本件之功能，不

　　在於獨立創設被告占有私有土地之物權或永久使用權，而在

　　於作為衡量原告行使民法第767 條物上請求權是否合於誠信

　　原則及比例衡量之重要因素。

　㈣原告所指替代方案尚未具體達於合法、穩定、技術可行程度

　⒈本件原告雖主張附近道路、人行道、安全島均可作為替代地

　　點，並稱附近鳳南路安全島已有設置供電設備之前例，且距

　　離系爭配電室僅約62公尺，以目前電業科技，當無不能遷移

　　之疑慮云云。然查，原告所指情形，至多僅能說明附近區域

　　存在某些可能作為討論基礎之空間或已有其他供電設備設置

　　案例，尚不足以證明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已有具體可

　　行之替代場所，蓋道路、安全島或公有空間是否得設置配電

　　設備，仍須視道路主管機關、土地管理機關、交通安全、道

　　路挖掘、管線配置、維修通道、用地使用權限、補償或償金

　　、供電技術及設備安全等事項而定，主管機關如僅表示「得

　　申請」或「如有需求可申請設置」，並不等同於已同意設置

　　，亦不等同於該地點已具備可立即替代系爭配電室之法律及

　　技術條件。

　⒉證人黃鐘瑩到庭證稱：我在台電目前的職務是保護協調專員

　　，除此之外也有從事包含關於變電箱或基礎電力設施遷移評

　　估等相關工作，如何評估電力設施從A 點遷移到B 點所可能

　　涉及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專業的部分，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壓

　　降、設置地點這兩個問題，如何處理壓降的問題需要綜合考

　　量，單純講壓降問題是有點困難，也許壓降符合規定，但該

　　處無法設置電力設備，或沒有適當地點或者有一個適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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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超過壓降，所以要各個條件都符合的情況下才有辦法完成

　　該項目，目前無法單純以某點為中心來看壓降的範圍，若有

　　一個點可以遷移，但壓降會超過範圍，因為沒有達成可以遷

　　移的條件，只能維持現狀，再去討論看有沒有其他方式等語

　　（見本院簡字卷第464 至468 頁）。由此可知，替代方案必

需符合地點適當、壓降符合規定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等條件

　　，而本件卷內證據顯示並無他處之安全島、道路或其他替代

位置已經道路或土地管理機關原則同意設置，且業經供電專

業評估確認無管線配置、壓降、施工、道路挖掘、交通安全

　　、維修通道或原供電範圍等障礙之具體資料，替代方案即明

顯尚未具體達於合法、穩定、技術可行程度；被告固然亦應

就其抗辯遷移困難之事實提出相當說明，然在原告所指替代

方案尚未具體化至可供法院作為命移除依據之程度前，尚難

僅憑「附近似有空間」、「距離不遠」、「技術應可克服」

等抽象推測，即命被告立即遷移而不影響既有供電秩序。

　⒊應予注意者，原告本件聲明係請求被告移去系爭配電室及供

電設備並將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倘本院准許該聲明，判決確

定後即成為被告負有移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義務之執行名義

　　，至於被告是否於執行前另覓替代地點、取得主管機關或土

地管理機關同意、完成供電技術評估、安排遷移施工及停復

電計畫，均非該給付主文當然包含之內容，而屬判決確定後

兩造是否協議履行方式，或執行程序中是否得為協調、暫緩

　　、和解之問題，而上開事項均涉及第三人土地或道路使用同

意、管線配置、道路挖掘、供電壓降、維修通道、施工安全

及附近用戶用電權益，並非被告單方意思即可完成，亦非執

行程序中當然能形成共識。若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尚無合法

　　、具體、可行並經供電技術評估無困難之替代配電場所，亦

無從以將來或有之協商可能，補足現時替代方案欠缺之狀態

　　，更不得預設被告於判決確定後必能覓得替代地點並完成遷

移，進而作成命被告移除既有供電設備並返還土地之給付判

決；而在替代配電場所尚未具體確定、主管機關同意尚未取

得、供電技術可行性尚未確認前，若逕命移除系爭配電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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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設備，將使長期形成之供電秩序陷於重大不安定，並將

原應於實體審理階段確認之合法性及可行性問題，轉嫁至將

來不確定之執行協商程序處理，此並非單純執行方法之問題

　　，而係原告請求在實體法上是否具有相當性、是否違反誠信

原則及公共利益衡量之問題。

　㈤法益權衡與誠信原則

　⒈按所有權固為私法秩序中最完整之物權，所有人對於其所有

物，原則上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得排除他人無權占

有或妨害，故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

請求移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本屬所有權之正當行使，法院

自不得僅因占有人所設置者為公用事業設備，即逕認所有權

人負有無限制容忍義務。然而，所有權之行使，仍非絕對不

受限制，於具體個案中，如權利之行使將破壞長期形成、具

有社會生活機能依存性之利用秩序，並對多數第三人之生活

安全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不利益，而權利人現階段所欲取得

之利益與該等不利益相較顯失均衡時，仍應依民法第148 條

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法理，限制其物上請求權之行使。

　⒉本件應予衡量者，並非抽象之「台電營業利益」與「原告所

有權」間之衝突，而係原告現階段請求立即移除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回復使用系爭房屋後側3.8平方公尺土地之利

益，與系爭配電室作為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

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倘未有替代配電場所即予移除，可

能造成既有供電系統中斷或重大不安定之第三人生活用電利

益及公共安全間之衡量。換言之，本件公共利益之內容，應

具體化為供電穩定、用電安全、設備維修可近性、電氣事故

防免及既成社區生活機能之維持，而非被告作為電業公司之

一般營業便利。

　⒊系爭配電室所占用之面積僅3.8 平方公尺，且位於系爭房屋

後側，原告雖主張其因後方施作排水設施始發現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並認被告占用妨礙其土地使用，然依現有卷證

資料，尚未見原告提出任何急迫之重建、改建或重大經濟開

發計畫、建築師設計圖說、主管機關審查資料，或足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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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配電室之存在已造成系爭房屋重建不能、建築配置重大

受阻、出入通行重大障礙、結構安全或排水工程不能施作等

具體重大不利益之資料，則該3.8 平方公尺之土地於現狀下

　　，對原告而言，其實質能創造之經濟效益或居住品質之提升

　　，或收回土地所獲之邊際利益有限，並未受有重大特別不利

益。反而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

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於尚無具體合法可行替

代方案前逕命被告移除，將使長期形成之供電秩序陷於不安

定，影響者不僅為被告一方之利益，尚包括附近住戶生活用

電與公共安全，則與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移除後可能造成

之供電不安定、公共安全及第三人用電利益損害相較，尚難

認原告得不顧原始建築群供電配置及現有供電秩序，逕依民

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移除返還。

　㈥本件與本院113 年度簡上字第18號判決之事實基礎不同

　　本院113 年度簡上字第18號判決固認台電公司不得僅以供電

公益、設備長期存在及占用面積有限，即排除土地所有人依

民法第767 條請求除去妨害，然該判決之具體事實，與本件

尚有以下重要差異，自不得機械比附：

　⒈其一，該案中被告提出之用電紀錄卡、配電室資料卡，僅能

證明用電情形及周邊配電設備設置，法院認為尚不足以證明

原土地所有人確有同意使用系爭土地之具體權源；然本件則

有陳蔡瑞珍於61年11月8 日出具之系爭聲明書，且兩造不爭

執該聲明書係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依當時建築技

術規則及被告營業規則所出具，復有1471地號土地分割為包

含系爭土地在內之55筆土地，與55棟房屋相互對應之事實。

是本件原始供電安排及前手同意之證明，較該案明確。

　⒉其二，該案土地所有人已主張購買房地目的在於拆除重建，

並提出建築師申請重建計畫，法院認定配電設備存在影響其

建物配置、營建、管理、維護及出入，致土地所有人承受特

別不利益；然本件依現有資料，原告並未提出相類之具體重

建計畫、建築配置受阻或重大使用障礙之證明，故其權利行

使所欲保護之利益強度，尚與該案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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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其三，該案土地所有人已指出具體替代地點，且經法院函詢

相關管理機關及土地管理機關後，該替代地點於法令及實務

上已有申請設置之可能，被告復未提出壓降、距離、施工或

供電技術困難之具體專業資料，故法院認其不能僅以抽象供

電公益抗辯；然本件原告所指替代地點，尚止於附近道路、

安全島或公用空間可申請之可能，並無主管機關業已同意、

經供電技術評估無困難，或可供長期穩定設置配電場所之具

體資料，是本件替代方案之具體性及可執行性，亦與該案不

同。

　⒋準此，本件並非認為電業設備一經設置即永遠不得遷移，亦

非認為供電公益當然優先於私人所有權，而係在本件原始供

電安排明確、系爭配電室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原告尚未提出

重大特別不利益及具體合法可行替代方案之情形下，經個案

衡量後，認原告逕請求被告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尚

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本件不宜逕以典型債權物權化法理認原告當然繼

　　受前手與被告間使用借貸關係，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既

　　係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並經前手出具聲明書

　　無償提供作為受電室使用，且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而本

　　件復無具體合法可行之替代遷移方案，原告亦未證明受有較

　　壓倒既有供電秩序更為重大之不利益，則原告逕依民法第76

　　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被告移去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並返還占用土地，尚屬權利行使逾越誠信原則及公共利益衡

　　量所容許之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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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許丘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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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2號
原      告  林琪舜  
訴訟代理人  石美玉  
            林清堯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所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 年4 月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
　　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或第2 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
　　以裁定改用簡易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簡
　　易事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
　　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 條第1 項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係請求被告應將原告所有座落高雄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上方之電箱移去，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等語，而當時暫估前揭遭占用之系爭土地面積為12平方公尺，再以系爭土地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55,000元計算訴訟標的價額為660,000 元，本院乃分為通常訴訟事件辦理（113 年度訴字第907 號）；嗣經本院現場履勘確認上開電箱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8 平方公尺，原告並於民國113 年12月5 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移去如附件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113 年10月28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之地上物，並將該部分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簡字卷第85頁），則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09,000 元（占用土地面積3.8 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55,000元＝209,000元），已在50萬元以下，本院乃依首揭規定裁定改用簡易訴訟程序，並將原通常事件報結後改分為本件簡易訴訟事件
　　，依簡易訴訟程序繼續審理，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6 年間於本院105 年度司執字第154737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即同段同小段604 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並於同年4 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占用系爭土地位於系爭房屋後側即如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共3.8 平方公尺設置配電室並裝置電箱（下稱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以供應南江街街道上之電力，嗣原告發現後多次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移置他處，且高雄市政府亦表示被告如有需求可申請將電箱設置在公用道路上，惟未獲被告置理。又被告於兩造先前協商時提出由訴外人陳蔡瑞珍於61年11月8 日出具之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表示系爭房屋前屋主即建商陳蔡瑞珍同意被告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惟依系爭聲明書內容觀之，陳蔡瑞珍提供放置之土地為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471地號土地），並非系爭土地，由此可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占用系爭土地並無權源。
　㈡又被告與陳蔡瑞珍間之協商充其量僅為使用借貸法律關係，
　　而債權僅具相對性，並無物權公示效力，無法拘束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另原告係委請法拍屋業者購置法拍屋而取得系爭土地、房屋所有權，當初從法院拍賣公告資料、法拍屋業者前往現場看屋，均未有任何標示、提醒、表明系爭房屋後方有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且法拍所記載之一樓夾層為建築圖所示之夾層，系爭房屋於當時有進行點交，亦未有記錄遭被告占有之情形，若非因系爭房屋後方要施作排水設施而打掉水泥牆，原告始發現後方還有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否則原告實無從得知被告與系爭房屋前手間有何債權契約存在，系爭房屋之前手亦不曾告知原告有系爭聲明書存在，故系爭聲明書對於原告亦不生效力，本件亦不具備債權物權化之要件。再者，依電業法第39條第1 項前段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受理民眾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作業原則規定，原告至少符合圖例1 、9 、11遷移之規定，被告並無拒絕原告申請遷移之正當理由，且附近之人行道、馬路或安全島皆可遷移，原告並已屢次主張附近鳳南路之安全島上亦早已設置有變電箱，依GOOGLE地圖顯示，從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所在遷移至安全島，距離僅約為62公尺，水平距離更不到62公尺，該安全島已有遷移設有供電設備前例，應屬對兩造及周遭社區住民損害最小化之可能方案，況我國電業科技經40幾年發展，以目前電業科技、技術層面，當無此方面疑慮，原告於本件訴訟前即已透過各種方法與被告協商替代方案，提出尋找替代方案之訴求，然被告卻不斷以各種理由拒絕，並拒絕提出具體理由。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移去如系爭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之地上物，並將該部分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簡字卷第85頁）。
三、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後側土地即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陳蔡瑞珍因新建55棟2 樓房屋新設用電需要，向被告聲請新設用電時，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 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及依當時被告根據舊電業法第59條（現為第50條）制定、經經濟部核准施行之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内提供場所，以供本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而於61年11月8 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載明「茲為本人新建之55楝2 樓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願以其中坐落高雄縣○○市○○○段○○○段0000號1 戶房屋部分土地計面積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貴處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應上列房屋用電。為期供電穩妥可靠，除確保該受電室（場）之完整，絕不移作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外，並予貴處有關人員自由出入工作之便，以利供電，否則影響供電後果，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絕與貴處無涉，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生紛擾」，並無償提供土地予被告使用，由房屋起造人興建受電室，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變壓器，以供應陸續新建房屋之用電，迄今已逾51年，目前仍繼續供電中。嗣系爭聲明書所示之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此與系爭聲明書所載新建55棟房屋相符，堪認系爭聲明書所載內容屬實。
　㈡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於106 年間因進行污水處理而調整配電室空間及供電設備基礎台位置，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鐵門噴有明顯台電標誌，原告於106 年4 月17日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該拍賣之不動產有關建物之附表除已記載建號604 、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以外
　　，另亦載明「未保存登記部分」即「建號6521」、「一層4.80、二層2.38、三層49.54 、第一層夾層13.06 ，合計69.78 」，原告同意應買而出價，故原告已就該未保存登記之第一層及第一層夾層知悉其等之情況。而第一層夾層依執行卷内高雄市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依法院囑託測量後，寬度3.84公尺、深度3.4 公尺，辦畢未保存建物之登記，並載入建物登記謄本，與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寬度及深度相近；又系爭房屋之1 樓夾層及2 樓側面均設置有窗口，可由窗口看到鄰房即南江街38號1 樓後方上端之鐵皮屋頂，進而瞭解系爭房屋之1 樓在相對應之位置有類似38號房屋1 樓後端之建築物之存在，且若從系爭房屋1 樓夾層側窗或2 樓側窗往外看，即可看到當時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或者走到屋外即南江街36巷，亦可從側面觀察到系爭房屋1 樓後方確有一建築物，進而發現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或可透過詢問鄰人亦可明瞭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情形，故可見原告明知土地原所有權人已提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供應用電，可視為原告同意繼受系爭土地原有負擔，願無償提供被告裝置供電設備。若認被告與系爭土地之前手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原告承買系爭土地自應承受前手出借人之地位或負擔，此為維護公共利益所必要，否則若謂在供電設備坐落基地所有權移轉時，新所有權人即可訴請被告拆除供電設備交還土地，勢必造成電力隨時中斷，民眾生活陷於癱瘓，社會失序；又被告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繼續供電、占用系爭土地等情既為原告所明知，基於債權物權化之見解，被告與系爭土地前手間之使用借貸債權契約，對於原告仍應繼續存在，原告仍應無償提供系爭土地予被告裝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㈢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提供用電，兼有公共利益之性質，且配電場所之供電設備依建築法規定屬必要設備
　　，前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係因民生供電具公益目的，為維護民眾用電權益，特要求於建築設計時，限制所有權人部分權利之行使，並應留設配電場所及通道供設置配電設備，避免住戶無法獲得供電。又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此為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所明定（106 年1 月26日修正後為第39條第1 項前段），亦係為保障公共利益，對於所有權人所有權之行使所為之法令限制，土地及建物所有人對於在其土地或建物上設置電力設備，自有容忍義務，然原告起訴請求之内容，勢將影響該區房屋用電戶之用電權利，造成電力中斷，原告本身能取得之利益亦極為有限，是原告請求有違反公共利益之情事，依民法第148 條第1 項規定，應不准許。
　㈣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設置在系爭土地上，就選擇設置之位置而論，自係最適當之地點，依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章第70條之規定「配電場所應儘量避免遷移。如確有遷移必要，且經本公司檢討供電技術上無困難，申請人應另行於原供電範圍之建築基地内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供移置供電設備，並負擔供電線路遷移工料費之半數。申請配電場所遷移時，申請人應依第68條相關規定設置配電場所及辦理相關手續。」，惟於本件之情形，原告並無提供原供電範圍之建築基地以供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自無從遷移系爭變電設備；況一旦遷移，尚須考慮重新挖埋管路及後述之壓降問題，而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緊鄰之巷道狹窄，其鄰近巷道下方亦已經被既有之相關其他污水幹管、自來水管、電信管線所占置，挖掘道路需申請挖掘道路許可證，又涉及須取得第三人即相關私設道路所有權人之同意，在施工技術上及實際施行上均有困難。此外，原告所主張之遷移位置過遠，壓降過大均超過5 ％，一旦超過5 ％，即不符台灣電力公司配電技術手冊㈡架空配電線路設計第七章7.1.2 「電壓變動」之規定；再者，依電業法第39條第1 項前段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受理民眾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作業原則規定，原告主張符合圖例1 、9 、11遷移之規定，然圖例1 係指大門出入口之電桿，圖例9 及11則屬空地上申請人主張電桿之存在妨礙動工使用，均與本案不同，無從適用，故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實無法遷移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06 年間，因本院105 年度司執字第154737號拍賣抵
　　押物執行事件，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及房屋之所有權，並於10
　　6 年4 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此部分如被證2 之手抄土地登記謄本所示。
　㈢系爭房屋後側土地即系爭土地上之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嗣後
　　有調整空間與位置，詳下述），係陳蔡瑞珍因新建55棟2 樓
　　房屋新設用電需要，向被告聲請新設用電時，依照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
　　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
　　場所及通道」，及依當時被告根據舊電業法第59條（現為第
　　50條）制定、經經濟部核准施行之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用
　　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
　　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内提供場所，以供本
　　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
　　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而於61年
　　11月8 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載明「茲為本人新建之55棟2 樓
　　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願以其中
　　坐落高雄縣○○市○○○段○○○段0000號1 戶房屋部分土
　　地計面積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貴處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
　　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應上列房屋用電。為
　　期供電穩妥可靠，除確保該受電室（場）之完整，絕不移作
　　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外，並予貴處有關人員自由出入工作之
　　便，以利供電，否則影響供電後果，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絕
　　與貴處無涉，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
　　，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
　　生紛擾」，並無償提供土地予被告使用，由房屋起造人興建
　　受電室，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變壓器。
　㈣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於106 年間因進行污水處理，而調整
　　配電室空間及供電設備基礎台位置，變更情形如本院訴字卷
　　第143 頁所示（紅色長方形及三角形標示部分為現在使用之
　　空間與位置，黑色三角形、「拆」字標示部分均為先前位置
　　），而系爭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迄今仍供該處附近住戶用
　　電中。
　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鐵門處噴有台電標誌，惟非經由隔壁
　　住○○○○街00號）後方使用空間（外面亦有鐵門，無法隨
　　意進入）無法看見及進入（情形如本院訴字卷第27頁上方照
　　片、第47頁上方照片所示）。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外觀公示性不足以單獨支持典型之
　　債權物權化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第1 項
　　前段、中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提起返還
　　所有物或除去妨害之訴者，若占有人抗辯其有占有使用權源
　　，自應就其占有權源之存在負舉證責任。次按使用借貸契約
　　係債權契約，原則上僅於契約當事人間發生效力，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該不動產使用關係具有相當公示性、繼續性，且
　　後手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及占有使用實況，並
　　經衡量契約目的、法律秩序安定、交易安全、社會經濟、公
　　共利益、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後，認有使該債權關係於一定
　　範圍內對繼受人發生拘束力之必要者外，買受或拍定取得標
　　的物者，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第三人間之使用借貸關係。
　　是所謂債權物權化，並非使債權契約質變為物權，亦非凡有
　　長期占有或公共利益即當然成立，而係在例外情形下，基於
　　具體個案之公示性、信賴保護、交易安全、社會機能及公平
　　衡量，限制後手所有人不得單純以債權相對性否定長期形成
　　之不動產利用秩序，其既屬突破債權相對性之例外，自應從
　　嚴審認。
　⒉經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陳蔡瑞珍於61年間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依當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之規定，及被告營業規則第10條關於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提供場所，以供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之規定，出具系爭聲明書，明白表示願以其中坐落1471地號1 戶房屋部分土地計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被告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設置供電設備，供應上列房屋用電，惟系爭聲明書無涉所有權移轉，僅係無償提供被告使用，性質上應定性為使用借貸契約，如法律另有規定，或該不動產使用關係具有相當公示性、繼續性，後手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及占有使用實況，並經衡量契約目的、法律秩序安定
　　、交易安全、社會經濟、公共利益、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例外對系爭土地受讓人亦生拘束力
　　。至原告曾主張系爭聲明書所載地號與系爭土地不同云云，惟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則系爭土地乃係分割自1471地號土地，自不能以土地事後之分割反推系爭聲明書所載地號不同即對原告即不生效力。
　⒊原告係委請法拍屋業者購置法拍屋而取得系爭土地、房屋所有權，而證人即受原告委任處理系爭土地及房屋拍賣案件之
　　黃偉誠到庭證述：我當時有配合法院指定時間去履勘及點交
　　，履勘跟點交時沒有看到系爭房地有任何地方有台電的標誌
　　，且履勘時在書記官指揮下進入房屋裡面，也都沒有發現台電標示的東西，過程中沒有發現廚房後方有門或通道可以通到屋後的排水溝或其他空間，至於夾層，其位置從一樓樓梯上去看到是在一、二樓中間並靠近後側，在廚房位置的上方
　　，夾層只有一間廁所和熱水器，而我在處理這件委任案件的過程中，不管在法院人員或相關文件均沒有系爭房地遭占用的內容或者有變電箱等內容，至於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部分，
　　該部分鑑價是42.8萬元，因當時債務人還住在裡面，債務人不同意我們入內，標下來後，我們才能進去看，但當時未經過丈量無法判斷在哪裡，我們也只能從路口的第一間房子來看深度，二樓是配合法院履勘時才進去看，當時沒辦法判定
　　二樓比一樓更深一段距離，因為有夾層的隔絕，一樓上去後就是二樓前面的房間，所以看不出來，當時沒有發現等語在卷（見本院簡字卷第226 至230 頁），再參酌拍賣公告相關資料（見本院簡字卷第147 頁），亦無任何關於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記載，所謂夾層或未保全登記之部分，亦未明確載明作何使用，則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是否具有公示性，已屬有疑。其次，兩造不爭執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鐵門處雖噴有台電標誌，然非經由隔壁住○○○○街00號後方使用空間，無法看見及進入，且該空間外亦有鐵門，無法隨意進入，是足以辨識該處為台電配電室之主要外觀標示，並非由公共道路、系爭房屋通常使用範圍或一般買受人得合法、自由出入之處所即可直接觀察，而係必須侵入鄰居私人居住範圍，甚或破壞既有牆面始能知悉，實難認原告於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由空間隱蔽性來看，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公示外觀相當薄弱。縱認自系爭房屋上開窗口或巷道側面可觀察後方有鐵皮屋頂或建築物存在，至多僅能認取得人或現場勘查者得以察覺系爭房屋後側空間配置或使用狀態與一般房屋有所不同，尚不能逕認其即可知悉該處為被告所有或管理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更不能進而推認其可得知悉被告與前手間有無償永久提供使用之聲明書或使用借貸法律關係存在，蓋一般人由房屋上層窗口或巷道側面觀察到後方有鐵皮屋頂或建築物，有可能理解為鄰房增建、雜物間、防火巷加蓋、共用管道間、前手自用空間或其他建築配置，並不具備足以明確指向台電配電室之唯一性或高度蓋然性，是被告以前開情事之觀察可能性，抗辯原告於拍定時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存在，並應繼受前手使用借貸關係，尚嫌推論過度。
　⒋從而，本件若僅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長期存在、持續供電，或以自窗戶、巷道得見後方有建築物，即逕認原告可得知悉被告與前手間使用借貸關係，並使該使用借貸關係發生典型債權物權化效果，尚非妥適，被告前揭抗辯固可作為原告是否全然無從察覺現場空間配置異常之輔助事實，惟仍不足以單獨作為債權物權化之主要依據。
　㈡本件有別於單純無權占有之情形
　⒈本件係陳蔡瑞珍於61年間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而出具系爭聲明書，表示願以其中坐落1471地號1 戶房屋部分土地計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被告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
　　設置供電設備，供應上列房屋用電，而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與系爭聲明書所載新建55棟房屋相符
　　，此均如前述，是由此可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並非被告事後任意選擇私人土地設置，亦非僅為被告一己營業利益而占用土地，而係於原始建築群興建、申請供電及土地分割之際，即作為該55棟房屋整體供電配置之一部所形成之使用狀態，亦即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設置，並非一般私人間偶然、短期或無端占用土地之情形。
　⒉又系爭聲明書復明載該受電室係為供應上列房屋用電，並約
　　定應確保受電室之完整，不得移作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且
　　應使被告人員自由出入工作，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
　　土地讓售第三人，亦應切實告知受讓人，且聲明書對其仍繼
　　續有效。此雖不能單憑當事人約定即創設物權，或當然拘束
　　非契約當事人之原告，然至少足以證明該使用安排之原始目
　　的，乃在使該55棟房屋取得並維持穩定供電而具有長期性、
　　繼續性及建築機能之依附性，與一般無償借用空地供私人放
　　置物品之使用借貸不同。是本件雖不宜逕以典型債權物權化認原告當然繼受前手與被告間使用借貸關係，亦不能僅以原告並非系爭聲明書之契約當事人，即全然否定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設置之歷史脈絡、原始供電目的及長期形成之生活用電秩序。
　㈢公共利益之具體化
　⒈所謂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具有公益性，固不得抽象理解為
　　電力公司得以公共利益為由，無限制占用私人土地，蓋私人
　　所有權受法律保障，電力設備之設置及使用仍須具備法律上
　　正當基礎，更應受必要性及比例性之限制。然而，本件所涉
　　及之公共利益，並非單純指被告為公用事業單位或其設備具
　　有營業利益，而應具體化為：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原始
　　55棟房屋供電配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其存續
　　關係該區住戶日常生活用電、供電安全、設備維修、電壓穩
　　定及整體建築群既成生活機能之維持；若於尚無合法、具體
　　可行之替代配電場所前，逕命被告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
　　備，不僅將使被告喪失原址使用利益，更可能使該區既有供
　　電系統陷於中斷或重大不安定之危險。
　⒉應注意者，配電場所之遷移，與一般地上物拆除不同，並非
　　單純將設備搬離原址即可，其遷移涉及替代配電場所及通道
　　、管線配置、道路挖掘、既有地下管線、第三人土地使用同
　　意、維修出入、消防安全、防水通風、供電壓降及用戶停電
　　影響等法律與技術條件，此等事項未經確認前，若僅因原告
　　所有權受占用即逕命被告移除，將可能使原本穩定供電之狀
　　態發生無法預期之風險。從而，公共利益於本件之功能，不
　　在於獨立創設被告占有私有土地之物權或永久使用權，而在
　　於作為衡量原告行使民法第767 條物上請求權是否合於誠信
　　原則及比例衡量之重要因素。
　㈣原告所指替代方案尚未具體達於合法、穩定、技術可行程度
　⒈本件原告雖主張附近道路、人行道、安全島均可作為替代地
　　點，並稱附近鳳南路安全島已有設置供電設備之前例，且距
　　離系爭配電室僅約62公尺，以目前電業科技，當無不能遷移
　　之疑慮云云。然查，原告所指情形，至多僅能說明附近區域
　　存在某些可能作為討論基礎之空間或已有其他供電設備設置
　　案例，尚不足以證明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已有具體可
　　行之替代場所，蓋道路、安全島或公有空間是否得設置配電
　　設備，仍須視道路主管機關、土地管理機關、交通安全、道
　　路挖掘、管線配置、維修通道、用地使用權限、補償或償金
　　、供電技術及設備安全等事項而定，主管機關如僅表示「得
　　申請」或「如有需求可申請設置」，並不等同於已同意設置
　　，亦不等同於該地點已具備可立即替代系爭配電室之法律及
　　技術條件。
　⒉證人黃鐘瑩到庭證稱：我在台電目前的職務是保護協調專員
　　，除此之外也有從事包含關於變電箱或基礎電力設施遷移評
　　估等相關工作，如何評估電力設施從A 點遷移到B 點所可能
　　涉及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專業的部分，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壓
　　降、設置地點這兩個問題，如何處理壓降的問題需要綜合考
　　量，單純講壓降問題是有點困難，也許壓降符合規定，但該
　　處無法設置電力設備，或沒有適當地點或者有一個適當地點
　　但超過壓降，所以要各個條件都符合的情況下才有辦法完成
　　該項目，目前無法單純以某點為中心來看壓降的範圍，若有
　　一個點可以遷移，但壓降會超過範圍，因為沒有達成可以遷
　　移的條件，只能維持現狀，再去討論看有沒有其他方式等語
　　（見本院簡字卷第464 至468 頁）。由此可知，替代方案必需符合地點適當、壓降符合規定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等條件
　　，而本件卷內證據顯示並無他處之安全島、道路或其他替代位置已經道路或土地管理機關原則同意設置，且業經供電專業評估確認無管線配置、壓降、施工、道路挖掘、交通安全
　　、維修通道或原供電範圍等障礙之具體資料，替代方案即明顯尚未具體達於合法、穩定、技術可行程度；被告固然亦應就其抗辯遷移困難之事實提出相當說明，然在原告所指替代方案尚未具體化至可供法院作為命移除依據之程度前，尚難僅憑「附近似有空間」、「距離不遠」、「技術應可克服」等抽象推測，即命被告立即遷移而不影響既有供電秩序。
　⒊應予注意者，原告本件聲明係請求被告移去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並將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倘本院准許該聲明，判決確定後即成為被告負有移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義務之執行名義
　　，至於被告是否於執行前另覓替代地點、取得主管機關或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完成供電技術評估、安排遷移施工及停復電計畫，均非該給付主文當然包含之內容，而屬判決確定後兩造是否協議履行方式，或執行程序中是否得為協調、暫緩
　　、和解之問題，而上開事項均涉及第三人土地或道路使用同意、管線配置、道路挖掘、供電壓降、維修通道、施工安全及附近用戶用電權益，並非被告單方意思即可完成，亦非執行程序中當然能形成共識。若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尚無合法
　　、具體、可行並經供電技術評估無困難之替代配電場所，亦無從以將來或有之協商可能，補足現時替代方案欠缺之狀態
　　，更不得預設被告於判決確定後必能覓得替代地點並完成遷移，進而作成命被告移除既有供電設備並返還土地之給付判決；而在替代配電場所尚未具體確定、主管機關同意尚未取得、供電技術可行性尚未確認前，若逕命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將使長期形成之供電秩序陷於重大不安定，並將原應於實體審理階段確認之合法性及可行性問題，轉嫁至將來不確定之執行協商程序處理，此並非單純執行方法之問題
　　，而係原告請求在實體法上是否具有相當性、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及公共利益衡量之問題。
　㈤法益權衡與誠信原則
　⒈按所有權固為私法秩序中最完整之物權，所有人對於其所有物，原則上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得排除他人無權占有或妨害，故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移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本屬所有權之正當行使，法院自不得僅因占有人所設置者為公用事業設備，即逕認所有權人負有無限制容忍義務。然而，所有權之行使，仍非絕對不受限制，於具體個案中，如權利之行使將破壞長期形成、具有社會生活機能依存性之利用秩序，並對多數第三人之生活安全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不利益，而權利人現階段所欲取得之利益與該等不利益相較顯失均衡時，仍應依民法第148 條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法理，限制其物上請求權之行使。
　⒉本件應予衡量者，並非抽象之「台電營業利益」與「原告所有權」間之衝突，而係原告現階段請求立即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回復使用系爭房屋後側3.8平方公尺土地之利益，與系爭配電室作為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倘未有替代配電場所即予移除，可能造成既有供電系統中斷或重大不安定之第三人生活用電利益及公共安全間之衡量。換言之，本件公共利益之內容，應具體化為供電穩定、用電安全、設備維修可近性、電氣事故防免及既成社區生活機能之維持，而非被告作為電業公司之一般營業便利。
　⒊系爭配電室所占用之面積僅3.8 平方公尺，且位於系爭房屋後側，原告雖主張其因後方施作排水設施始發現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並認被告占用妨礙其土地使用，然依現有卷證資料，尚未見原告提出任何急迫之重建、改建或重大經濟開發計畫、建築師設計圖說、主管機關審查資料，或足以證明系爭配電室之存在已造成系爭房屋重建不能、建築配置重大受阻、出入通行重大障礙、結構安全或排水工程不能施作等具體重大不利益之資料，則該3.8 平方公尺之土地於現狀下
　　，對原告而言，其實質能創造之經濟效益或居住品質之提升
　　，或收回土地所獲之邊際利益有限，並未受有重大特別不利益。反而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於尚無具體合法可行替代方案前逕命被告移除，將使長期形成之供電秩序陷於不安定，影響者不僅為被告一方之利益，尚包括附近住戶生活用電與公共安全，則與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移除後可能造成之供電不安定、公共安全及第三人用電利益損害相較，尚難認原告得不顧原始建築群供電配置及現有供電秩序，逕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移除返還。
　㈥本件與本院113 年度簡上字第18號判決之事實基礎不同
　　本院113 年度簡上字第18號判決固認台電公司不得僅以供電公益、設備長期存在及占用面積有限，即排除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767 條請求除去妨害，然該判決之具體事實，與本件尚有以下重要差異，自不得機械比附：
　⒈其一，該案中被告提出之用電紀錄卡、配電室資料卡，僅能證明用電情形及周邊配電設備設置，法院認為尚不足以證明原土地所有人確有同意使用系爭土地之具體權源；然本件則有陳蔡瑞珍於61年11月8 日出具之系爭聲明書，且兩造不爭執該聲明書係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依當時建築技術規則及被告營業規則所出具，復有1471地號土地分割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55筆土地，與55棟房屋相互對應之事實。是本件原始供電安排及前手同意之證明，較該案明確。
　⒉其二，該案土地所有人已主張購買房地目的在於拆除重建，並提出建築師申請重建計畫，法院認定配電設備存在影響其建物配置、營建、管理、維護及出入，致土地所有人承受特別不利益；然本件依現有資料，原告並未提出相類之具體重建計畫、建築配置受阻或重大使用障礙之證明，故其權利行使所欲保護之利益強度，尚與該案有別。
　⒊其三，該案土地所有人已指出具體替代地點，且經法院函詢相關管理機關及土地管理機關後，該替代地點於法令及實務上已有申請設置之可能，被告復未提出壓降、距離、施工或供電技術困難之具體專業資料，故法院認其不能僅以抽象供電公益抗辯；然本件原告所指替代地點，尚止於附近道路、安全島或公用空間可申請之可能，並無主管機關業已同意、經供電技術評估無困難，或可供長期穩定設置配電場所之具體資料，是本件替代方案之具體性及可執行性，亦與該案不同。
　⒋準此，本件並非認為電業設備一經設置即永遠不得遷移，亦非認為供電公益當然優先於私人所有權，而係在本件原始供電安排明確、系爭配電室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原告尚未提出重大特別不利益及具體合法可行替代方案之情形下，經個案衡量後，認原告逕請求被告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本件不宜逕以典型債權物權化法理認原告當然繼
　　受前手與被告間使用借貸關係，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既
　　係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並經前手出具聲明書
　　無償提供作為受電室使用，且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而本
　　件復無具體合法可行之替代遷移方案，原告亦未證明受有較
　　壓倒既有供電秩序更為重大之不利益，則原告逕依民法第76
　　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被告移去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並返還占用土地，尚屬權利行使逾越誠信原則及公共利益衡
　　量所容許之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許丘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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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2號

原      告  林琪舜  

訴訟代理人  石美玉  

            林清堯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所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 年4 月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

　　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或第2 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

　　以裁定改用簡易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簡

　　易事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

　　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 條第1 項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係請求被告應將原告所有座落

    高雄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

    稱系爭土地）上方之電箱移去，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等

    語，而當時暫估前揭遭占用之系爭土地面積為12平方公尺，

    再以系爭土地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55,0

    00元計算訴訟標的價額為660,000 元，本院乃分為通常訴訟

    事件辦理（113 年度訴字第907 號）；嗣經本院現場履勘確

    認上開電箱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8 平方公尺，原告並於

    民國113 年12月5 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移去如

    附件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113 年10月28日土地

    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之地上物，並

    將該部分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簡字卷第85頁），則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09,000 元（占用土地面積3.8 平方

    公尺×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55,000元＝209,000元），已

    在50萬元以下，本院乃依首揭規定裁定改用簡易訴訟程序，

    並將原通常事件報結後改分為本件簡易訴訟事件

　　，依簡易訴訟程序繼續審理，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6 年間於本院105 年度司執字第154737號拍賣抵押

    物執行事件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

    街00號房屋（即同段同小段604 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並於同年4 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

    登記。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占用系爭土地位於系爭房

    屋後側即如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共3.8 平方公尺設置配電室

    並裝置電箱（下稱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以供應南江街

    街道上之電力，嗣原告發現後多次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上之

    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移置他處，且高雄市政府亦表示被告

    如有需求可申請將電箱設置在公用道路上，惟未獲被告置理

    。又被告於兩造先前協商時提出由訴外人陳蔡瑞珍於61年11

    月8 日出具之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表示系爭房屋前

    屋主即建商陳蔡瑞珍同意被告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惟依系爭聲明書內容觀之，陳蔡瑞珍提供放置之土地為高雄

    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471地號土地），並

    非系爭土地，由此可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占用系爭土地

    並無權源。

　㈡又被告與陳蔡瑞珍間之協商充其量僅為使用借貸法律關係，

　　而債權僅具相對性，並無物權公示效力，無法拘束契約以外

    之第三人；另原告係委請法拍屋業者購置法拍屋而取得系爭

    土地、房屋所有權，當初從法院拍賣公告資料、法拍屋業者

    前往現場看屋，均未有任何標示、提醒、表明系爭房屋後方

    有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且法拍所記載之一樓夾層為

    建築圖所示之夾層，系爭房屋於當時有進行點交，亦未有記

    錄遭被告占有之情形，若非因系爭房屋後方要施作排水設施

    而打掉水泥牆，原告始發現後方還有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

    設備，否則原告實無從得知被告與系爭房屋前手間有何債權

    契約存在，系爭房屋之前手亦不曾告知原告有系爭聲明書存

    在，故系爭聲明書對於原告亦不生效力，本件亦不具備債權

    物權化之要件。再者，依電業法第39條第1 項前段及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受理民眾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作業原則規

    定，原告至少符合圖例1 、9 、11遷移之規定，被告並無拒

    絕原告申請遷移之正當理由，且附近之人行道、馬路或安全

    島皆可遷移，原告並已屢次主張附近鳳南路之安全島上亦早

    已設置有變電箱，依GOOGLE地圖顯示，從系爭配電室及供電

    設備所在遷移至安全島，距離僅約為62公尺，水平距離更不

    到62公尺，該安全島已有遷移設有供電設備前例，應屬對兩

    造及周遭社區住民損害最小化之可能方案，況我國電業科技

    經40幾年發展，以目前電業科技、技術層面，當無此方面疑

    慮，原告於本件訴訟前即已透過各種方法與被告協商替代方

    案，提出尋找替代方案之訴求，然被告卻不斷以各種理由拒

    絕，並拒絕提出具體理由。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等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移去如系爭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

    之地上物，並將該部分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簡字卷

    第85頁）。

三、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後側土地即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係陳蔡瑞珍因新建55棟2 樓房屋新設用電需要，向被告聲請

    新設用電時，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

    「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 

    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及依當時被告

    根據舊電業法第59條（現為第50條）制定、經經濟部核准施

    行之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

    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

    或建築物内提供場所，以供本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

    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

    得拒絕其聲請。」，而於61年11月8 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載

    明「茲為本人新建之55楝2 樓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

    業規則第10條規定，願以其中坐落高雄縣○○市○○○段○○○段00

    00號1 戶房屋部分土地計面積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貴處永

    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

    應上列房屋用電。為期供電穩妥可靠，除確保該受電室（場

    ）之完整，絕不移作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外，並予貴處有關

    人員自由出入工作之便，以利供電，否則影響供電後果，概

    由本人自行負責，絕與貴處無涉，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

    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

    仍繼續有效，以免滋生紛擾」，並無償提供土地予被告使用

    ，由房屋起造人興建受電室，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變壓器，

    以供應陸續新建房屋之用電，迄今已逾51年，目前仍繼續供

    電中。嗣系爭聲明書所示之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

    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

    成55筆土地，此與系爭聲明書所載新建55棟房屋相符，堪認

    系爭聲明書所載內容屬實。

　㈡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於106 年間因進行污水處理而調整配

    電室空間及供電設備基礎台位置，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鐵門噴有明顯台電標誌，原告於106 年4 月17日

    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該拍賣之不動產有關建物之

    附表除已記載建號604 、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以外

　　，另亦載明「未保存登記部分」即「建號6521」、「一層4.

    80、二層2.38、三層49.54 、第一層夾層13.06 ，合計69.7

    8 」，原告同意應買而出價，故原告已就該未保存登記之第

    一層及第一層夾層知悉其等之情況。而第一層夾層依執行卷

    内高雄市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依法院囑託測量後，寬度3.

    84公尺、深度3.4 公尺，辦畢未保存建物之登記，並載入建

    物登記謄本，與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寬度及深度相近；

    又系爭房屋之1 樓夾層及2 樓側面均設置有窗口，可由窗口

    看到鄰房即南江街38號1 樓後方上端之鐵皮屋頂，進而瞭解

    系爭房屋之1 樓在相對應之位置有類似38號房屋1 樓後端之

    建築物之存在，且若從系爭房屋1 樓夾層側窗或2 樓側窗往

    外看，即可看到當時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或者走到屋

    外即南江街36巷，亦可從側面觀察到系爭房屋1 樓後方確有

    一建築物，進而發現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或可透

    過詢問鄰人亦可明瞭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情形，故

    可見原告明知土地原所有權人已提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供應

    用電，可視為原告同意繼受系爭土地原有負擔，願無償提供

    被告裝置供電設備。若認被告與系爭土地之前手有使用借貸

    關係存在，原告承買系爭土地自應承受前手出借人之地位或

    負擔，此為維護公共利益所必要，否則若謂在供電設備坐落

    基地所有權移轉時，新所有權人即可訴請被告拆除供電設備

    交還土地，勢必造成電力隨時中斷，民眾生活陷於癱瘓，社

    會失序；又被告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繼續供電、占用

    系爭土地等情既為原告所明知，基於債權物權化之見解，被

    告與系爭土地前手間之使用借貸債權契約，對於原告仍應繼

    續存在，原告仍應無償提供系爭土地予被告裝置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

　㈢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提供用電，兼有公共利

    益之性質，且配電場所之供電設備依建築法規定屬必要設備

　　，前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係因民生

    供電具公益目的，為維護民眾用電權益，特要求於建築設計

    時，限制所有權人部分權利之行使，並應留設配電場所及通

    道供設置配電設備，避免住戶無法獲得供電。又電業於必要

    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

    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此為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所明定

    （106 年1 月26日修正後為第39條第1 項前段），亦係為保

    障公共利益，對於所有權人所有權之行使所為之法令限制，

    土地及建物所有人對於在其土地或建物上設置電力設備，自

    有容忍義務，然原告起訴請求之内容，勢將影響該區房屋用

    電戶之用電權利，造成電力中斷，原告本身能取得之利益亦

    極為有限，是原告請求有違反公共利益之情事，依民法第14

    8 條第1 項規定，應不准許。

　㈣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設置在系爭土地上，就選擇設置之位

    置而論，自係最適當之地點，依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章第70

    條之規定「配電場所應儘量避免遷移。如確有遷移必要，且

    經本公司檢討供電技術上無困難，申請人應另行於原供電範

    圍之建築基地内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供移置供電設

    備，並負擔供電線路遷移工料費之半數。申請配電場所遷移

    時，申請人應依第68條相關規定設置配電場所及辦理相關手

    續。」，惟於本件之情形，原告並無提供原供電範圍之建築

    基地以供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自無從遷移系爭變電

    設備；況一旦遷移，尚須考慮重新挖埋管路及後述之壓降問

    題，而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緊鄰之巷道狹窄，其鄰近巷道

    下方亦已經被既有之相關其他污水幹管、自來水管、電信管

    線所占置，挖掘道路需申請挖掘道路許可證，又涉及須取得

    第三人即相關私設道路所有權人之同意，在施工技術上及實

    際施行上均有困難。此外，原告所主張之遷移位置過遠，壓

    降過大均超過5 ％，一旦超過5 ％，即不符台灣電力公司配電

    技術手冊㈡架空配電線路設計第七章7.1.2 「電壓變動」之

    規定；再者，依電業法第39條第1 項前段及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受理民眾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作業原則規定，原告

    主張符合圖例1 、9 、11遷移之規定，然圖例1 係指大門出

    入口之電桿，圖例9 及11則屬空地上申請人主張電桿之存在

    妨礙動工使用，均與本案不同，無從適用，故系爭配電室及

    供電設備實無法遷移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06 年間，因本院105 年度司執字第154737號拍賣抵

　　押物執行事件，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及房屋之所有權，並於10

　　6 年4 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

    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此部分如被證

    2 之手抄土地登記謄本所示。

　㈢系爭房屋後側土地即系爭土地上之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嗣後

　　有調整空間與位置，詳下述），係陳蔡瑞珍因新建55棟2 樓

　　房屋新設用電需要，向被告聲請新設用電時，依照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

　　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

　　場所及通道」，及依當時被告根據舊電業法第59條（現為第

　　50條）制定、經經濟部核准施行之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用

　　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

　　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内提供場所，以供本

　　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

　　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而於61年

　　11月8 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載明「茲為本人新建之55棟2 樓

　　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願以其中

　　坐落高雄縣○○市○○○段○○○段0000號1 戶房屋部分土

　　地計面積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貴處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

　　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應上列房屋用電。為

　　期供電穩妥可靠，除確保該受電室（場）之完整，絕不移作

　　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外，並予貴處有關人員自由出入工作之

　　便，以利供電，否則影響供電後果，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絕

　　與貴處無涉，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

　　，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

　　生紛擾」，並無償提供土地予被告使用，由房屋起造人興建

　　受電室，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變壓器。

　㈣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於106 年間因進行污水處理，而調整

　　配電室空間及供電設備基礎台位置，變更情形如本院訴字卷

　　第143 頁所示（紅色長方形及三角形標示部分為現在使用之

　　空間與位置，黑色三角形、「拆」字標示部分均為先前位置

　　），而系爭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迄今仍供該處附近住戶用

　　電中。

　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鐵門處噴有台電標誌，惟非經由隔壁

　　住○○○○街00號）後方使用空間（外面亦有鐵門，無法隨

　　意進入）無法看見及進入（情形如本院訴字卷第27頁上方照

　　片、第47頁上方照片所示）。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外觀公示性不足以單獨支持典型之

　　債權物權化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第1 項

　　前段、中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提起返還

　　所有物或除去妨害之訴者，若占有人抗辯其有占有使用權源

　　，自應就其占有權源之存在負舉證責任。次按使用借貸契約

　　係債權契約，原則上僅於契約當事人間發生效力，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該不動產使用關係具有相當公示性、繼續性，且

　　後手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及占有使用實況，並

　　經衡量契約目的、法律秩序安定、交易安全、社會經濟、公

　　共利益、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後，認有使該債權關係於一定

　　範圍內對繼受人發生拘束力之必要者外，買受或拍定取得標

　　的物者，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第三人間之使用借貸關係。

　　是所謂債權物權化，並非使債權契約質變為物權，亦非凡有

　　長期占有或公共利益即當然成立，而係在例外情形下，基於

　　具體個案之公示性、信賴保護、交易安全、社會機能及公平

　　衡量，限制後手所有人不得單純以債權相對性否定長期形成

　　之不動產利用秩序，其既屬突破債權相對性之例外，自應從

　　嚴審認。

　⒉經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陳蔡瑞珍於61年間因新建55

    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依當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

    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之規定，及

    被告營業規則第10條關於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

    設備發生困難地區，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

    築物內提供場所，以供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之規定

    ，出具系爭聲明書，明白表示願以其中坐落1471地號1 戶房

    屋部分土地計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被告永久使用，以便闢

    為受電室，設置供電設備，供應上列房屋用電，惟系爭聲明

    書無涉所有權移轉，僅係無償提供被告使用，性質上應定性

    為使用借貸契約，如法律另有規定，或該不動產使用關係具

    有相當公示性、繼續性，後手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

    契約及占有使用實況，並經衡量契約目的、法律秩序安定

　　、交易安全、社會經濟、公共利益、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

    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例外對系爭土地受讓人亦生拘束力

　　。至原告曾主張系爭聲明書所載地號與系爭土地不同云云，

    惟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

    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則系爭土地

    乃係分割自1471地號土地，自不能以土地事後之分割反推系

    爭聲明書所載地號不同即對原告即不生效力。

　⒊原告係委請法拍屋業者購置法拍屋而取得系爭土地、房屋所

    有權，而證人即受原告委任處理系爭土地及房屋拍賣案件之

　　黃偉誠到庭證述：我當時有配合法院指定時間去履勘及點交

　　，履勘跟點交時沒有看到系爭房地有任何地方有台電的標誌

　　，且履勘時在書記官指揮下進入房屋裡面，也都沒有發現台

    電標示的東西，過程中沒有發現廚房後方有門或通道可以通

    到屋後的排水溝或其他空間，至於夾層，其位置從一樓樓梯

    上去看到是在一、二樓中間並靠近後側，在廚房位置的上方

　　，夾層只有一間廁所和熱水器，而我在處理這件委任案件的

    過程中，不管在法院人員或相關文件均沒有系爭房地遭占用

    的內容或者有變電箱等內容，至於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部分，

　　該部分鑑價是42.8萬元，因當時債務人還住在裡面，債務人

    不同意我們入內，標下來後，我們才能進去看，但當時未經

    過丈量無法判斷在哪裡，我們也只能從路口的第一間房子來

    看深度，二樓是配合法院履勘時才進去看，當時沒辦法判定

　　二樓比一樓更深一段距離，因為有夾層的隔絕，一樓上去後

    就是二樓前面的房間，所以看不出來，當時沒有發現等語在

    卷（見本院簡字卷第226 至230 頁），再參酌拍賣公告相關

    資料（見本院簡字卷第147 頁），亦無任何關於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之記載，所謂夾層或未保全登記之部分，亦未明

    確載明作何使用，則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是否具有公

    示性，已屬有疑。其次，兩造不爭執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鐵門處雖噴有台電標誌，然非經由隔壁住○○○○街00號後方使

    用空間，無法看見及進入，且該空間外亦有鐵門，無法隨意

    進入，是足以辨識該處為台電配電室之主要外觀標示，並非

    由公共道路、系爭房屋通常使用範圍或一般買受人得合法、

    自由出入之處所即可直接觀察，而係必須侵入鄰居私人居住

    範圍，甚或破壞既有牆面始能知悉，實難認原告於取得系爭

    土地所有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

    在，由空間隱蔽性來看，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公示

    外觀相當薄弱。縱認自系爭房屋上開窗口或巷道側面可觀察

    後方有鐵皮屋頂或建築物存在，至多僅能認取得人或現場勘

    查者得以察覺系爭房屋後側空間配置或使用狀態與一般房屋

    有所不同，尚不能逕認其即可知悉該處為被告所有或管理之

    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更不能進而推認其可得知悉被告與

    前手間有無償永久提供使用之聲明書或使用借貸法律關係存

    在，蓋一般人由房屋上層窗口或巷道側面觀察到後方有鐵皮

    屋頂或建築物，有可能理解為鄰房增建、雜物間、防火巷加

    蓋、共用管道間、前手自用空間或其他建築配置，並不具備

    足以明確指向台電配電室之唯一性或高度蓋然性，是被告以

    前開情事之觀察可能性，抗辯原告於拍定時明知或可得而知

    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存在，並應繼受前手使用借貸關係，

    尚嫌推論過度。

　⒋從而，本件若僅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長期存在、持續供

    電，或以自窗戶、巷道得見後方有建築物，即逕認原告可得

    知悉被告與前手間使用借貸關係，並使該使用借貸關係發生

    典型債權物權化效果，尚非妥適，被告前揭抗辯固可作為原

    告是否全然無從察覺現場空間配置異常之輔助事實，惟仍不

    足以單獨作為債權物權化之主要依據。

　㈡本件有別於單純無權占有之情形

　⒈本件係陳蔡瑞珍於61年間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而出

    具系爭聲明書，表示願以其中坐落1471地號1 戶房屋部分土

    地計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被告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

　　設置供電設備，供應上列房屋用電，而1471地號土地於61年

    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加上1471地

    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與系爭聲明書所載新建55棟房屋相符

　　，此均如前述，是由此可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並非被

    告事後任意選擇私人土地設置，亦非僅為被告一己營業利益

    而占用土地，而係於原始建築群興建、申請供電及土地分割

    之際，即作為該55棟房屋整體供電配置之一部所形成之使用

    狀態，亦即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設置，並非一般私人間

    偶然、短期或無端占用土地之情形。

　⒉又系爭聲明書復明載該受電室係為供應上列房屋用電，並約

　　定應確保受電室之完整，不得移作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且

　　應使被告人員自由出入工作，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

　　土地讓售第三人，亦應切實告知受讓人，且聲明書對其仍繼

　　續有效。此雖不能單憑當事人約定即創設物權，或當然拘束

　　非契約當事人之原告，然至少足以證明該使用安排之原始目

　　的，乃在使該55棟房屋取得並維持穩定供電而具有長期性、

　　繼續性及建築機能之依附性，與一般無償借用空地供私人放

　　置物品之使用借貸不同。是本件雖不宜逕以典型債權物權化

    認原告當然繼受前手與被告間使用借貸關係，亦不能僅以原

    告並非系爭聲明書之契約當事人，即全然否定系爭配電室及

    供電設備設置之歷史脈絡、原始供電目的及長期形成之生活

    用電秩序。

　㈢公共利益之具體化

　⒈所謂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具有公益性，固不得抽象理解為

　　電力公司得以公共利益為由，無限制占用私人土地，蓋私人

　　所有權受法律保障，電力設備之設置及使用仍須具備法律上

　　正當基礎，更應受必要性及比例性之限制。然而，本件所涉

　　及之公共利益，並非單純指被告為公用事業單位或其設備具

　　有營業利益，而應具體化為：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原始

　　55棟房屋供電配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其存續

　　關係該區住戶日常生活用電、供電安全、設備維修、電壓穩

　　定及整體建築群既成生活機能之維持；若於尚無合法、具體

　　可行之替代配電場所前，逕命被告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

　　備，不僅將使被告喪失原址使用利益，更可能使該區既有供

　　電系統陷於中斷或重大不安定之危險。

　⒉應注意者，配電場所之遷移，與一般地上物拆除不同，並非

　　單純將設備搬離原址即可，其遷移涉及替代配電場所及通道

　　、管線配置、道路挖掘、既有地下管線、第三人土地使用同

　　意、維修出入、消防安全、防水通風、供電壓降及用戶停電

　　影響等法律與技術條件，此等事項未經確認前，若僅因原告

　　所有權受占用即逕命被告移除，將可能使原本穩定供電之狀

　　態發生無法預期之風險。從而，公共利益於本件之功能，不

　　在於獨立創設被告占有私有土地之物權或永久使用權，而在

　　於作為衡量原告行使民法第767 條物上請求權是否合於誠信

　　原則及比例衡量之重要因素。

　㈣原告所指替代方案尚未具體達於合法、穩定、技術可行程度

　⒈本件原告雖主張附近道路、人行道、安全島均可作為替代地

　　點，並稱附近鳳南路安全島已有設置供電設備之前例，且距

　　離系爭配電室僅約62公尺，以目前電業科技，當無不能遷移

　　之疑慮云云。然查，原告所指情形，至多僅能說明附近區域

　　存在某些可能作為討論基礎之空間或已有其他供電設備設置

　　案例，尚不足以證明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已有具體可

　　行之替代場所，蓋道路、安全島或公有空間是否得設置配電

　　設備，仍須視道路主管機關、土地管理機關、交通安全、道

　　路挖掘、管線配置、維修通道、用地使用權限、補償或償金

　　、供電技術及設備安全等事項而定，主管機關如僅表示「得

　　申請」或「如有需求可申請設置」，並不等同於已同意設置

　　，亦不等同於該地點已具備可立即替代系爭配電室之法律及

　　技術條件。

　⒉證人黃鐘瑩到庭證稱：我在台電目前的職務是保護協調專員

　　，除此之外也有從事包含關於變電箱或基礎電力設施遷移評

　　估等相關工作，如何評估電力設施從A 點遷移到B 點所可能

　　涉及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專業的部分，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壓

　　降、設置地點這兩個問題，如何處理壓降的問題需要綜合考

　　量，單純講壓降問題是有點困難，也許壓降符合規定，但該

　　處無法設置電力設備，或沒有適當地點或者有一個適當地點

　　但超過壓降，所以要各個條件都符合的情況下才有辦法完成

　　該項目，目前無法單純以某點為中心來看壓降的範圍，若有

　　一個點可以遷移，但壓降會超過範圍，因為沒有達成可以遷

　　移的條件，只能維持現狀，再去討論看有沒有其他方式等語

　　（見本院簡字卷第464 至468 頁）。由此可知，替代方案必

    需符合地點適當、壓降符合規定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等條件

　　，而本件卷內證據顯示並無他處之安全島、道路或其他替代

    位置已經道路或土地管理機關原則同意設置，且業經供電專

    業評估確認無管線配置、壓降、施工、道路挖掘、交通安全

　　、維修通道或原供電範圍等障礙之具體資料，替代方案即明

    顯尚未具體達於合法、穩定、技術可行程度；被告固然亦應

    就其抗辯遷移困難之事實提出相當說明，然在原告所指替代

    方案尚未具體化至可供法院作為命移除依據之程度前，尚難

    僅憑「附近似有空間」、「距離不遠」、「技術應可克服」

    等抽象推測，即命被告立即遷移而不影響既有供電秩序。

　⒊應予注意者，原告本件聲明係請求被告移去系爭配電室及供

    電設備並將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倘本院准許該聲明，判決確

    定後即成為被告負有移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義務之執行名義

　　，至於被告是否於執行前另覓替代地點、取得主管機關或土

    地管理機關同意、完成供電技術評估、安排遷移施工及停復

    電計畫，均非該給付主文當然包含之內容，而屬判決確定後

    兩造是否協議履行方式，或執行程序中是否得為協調、暫緩

　　、和解之問題，而上開事項均涉及第三人土地或道路使用同

    意、管線配置、道路挖掘、供電壓降、維修通道、施工安全

    及附近用戶用電權益，並非被告單方意思即可完成，亦非執

    行程序中當然能形成共識。若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尚無合法

　　、具體、可行並經供電技術評估無困難之替代配電場所，亦

    無從以將來或有之協商可能，補足現時替代方案欠缺之狀態

　　，更不得預設被告於判決確定後必能覓得替代地點並完成遷

    移，進而作成命被告移除既有供電設備並返還土地之給付判

    決；而在替代配電場所尚未具體確定、主管機關同意尚未取

    得、供電技術可行性尚未確認前，若逕命移除系爭配電室及

    供電設備，將使長期形成之供電秩序陷於重大不安定，並將

    原應於實體審理階段確認之合法性及可行性問題，轉嫁至將

    來不確定之執行協商程序處理，此並非單純執行方法之問題

　　，而係原告請求在實體法上是否具有相當性、是否違反誠信

    原則及公共利益衡量之問題。

　㈤法益權衡與誠信原則

　⒈按所有權固為私法秩序中最完整之物權，所有人對於其所有

    物，原則上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得排除他人無權占

    有或妨害，故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

    請求移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本屬所有權之正當行使，法院

    自不得僅因占有人所設置者為公用事業設備，即逕認所有權

    人負有無限制容忍義務。然而，所有權之行使，仍非絕對不

    受限制，於具體個案中，如權利之行使將破壞長期形成、具

    有社會生活機能依存性之利用秩序，並對多數第三人之生活

    安全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不利益，而權利人現階段所欲取得

    之利益與該等不利益相較顯失均衡時，仍應依民法第148 條

    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法理，限制其物上請求權之行使。

　⒉本件應予衡量者，並非抽象之「台電營業利益」與「原告所

    有權」間之衝突，而係原告現階段請求立即移除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回復使用系爭房屋後側3.8平方公尺土地之利

    益，與系爭配電室作為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

    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倘未有替代配電場所即予移除，可

    能造成既有供電系統中斷或重大不安定之第三人生活用電利

    益及公共安全間之衡量。換言之，本件公共利益之內容，應

    具體化為供電穩定、用電安全、設備維修可近性、電氣事故

    防免及既成社區生活機能之維持，而非被告作為電業公司之

    一般營業便利。

　⒊系爭配電室所占用之面積僅3.8 平方公尺，且位於系爭房屋

    後側，原告雖主張其因後方施作排水設施始發現系爭配電室

    及供電設備，並認被告占用妨礙其土地使用，然依現有卷證

    資料，尚未見原告提出任何急迫之重建、改建或重大經濟開

    發計畫、建築師設計圖說、主管機關審查資料，或足以證明

    系爭配電室之存在已造成系爭房屋重建不能、建築配置重大

    受阻、出入通行重大障礙、結構安全或排水工程不能施作等

    具體重大不利益之資料，則該3.8 平方公尺之土地於現狀下

　　，對原告而言，其實質能創造之經濟效益或居住品質之提升

　　，或收回土地所獲之邊際利益有限，並未受有重大特別不利

    益。反而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

    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於尚無具體合法可行替

    代方案前逕命被告移除，將使長期形成之供電秩序陷於不安

    定，影響者不僅為被告一方之利益，尚包括附近住戶生活用

    電與公共安全，則與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移除後可能造成

    之供電不安定、公共安全及第三人用電利益損害相較，尚難

    認原告得不顧原始建築群供電配置及現有供電秩序，逕依民

    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移除返還。

　㈥本件與本院113 年度簡上字第18號判決之事實基礎不同

　　本院113 年度簡上字第18號判決固認台電公司不得僅以供電

    公益、設備長期存在及占用面積有限，即排除土地所有人依

    民法第767 條請求除去妨害，然該判決之具體事實，與本件

    尚有以下重要差異，自不得機械比附：

　⒈其一，該案中被告提出之用電紀錄卡、配電室資料卡，僅能

    證明用電情形及周邊配電設備設置，法院認為尚不足以證明

    原土地所有人確有同意使用系爭土地之具體權源；然本件則

    有陳蔡瑞珍於61年11月8 日出具之系爭聲明書，且兩造不爭

    執該聲明書係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依當時建築技

    術規則及被告營業規則所出具，復有1471地號土地分割為包

    含系爭土地在內之55筆土地，與55棟房屋相互對應之事實。

    是本件原始供電安排及前手同意之證明，較該案明確。

　⒉其二，該案土地所有人已主張購買房地目的在於拆除重建，

    並提出建築師申請重建計畫，法院認定配電設備存在影響其

    建物配置、營建、管理、維護及出入，致土地所有人承受特

    別不利益；然本件依現有資料，原告並未提出相類之具體重

    建計畫、建築配置受阻或重大使用障礙之證明，故其權利行

    使所欲保護之利益強度，尚與該案有別。

　⒊其三，該案土地所有人已指出具體替代地點，且經法院函詢

    相關管理機關及土地管理機關後，該替代地點於法令及實務

    上已有申請設置之可能，被告復未提出壓降、距離、施工或

    供電技術困難之具體專業資料，故法院認其不能僅以抽象供

    電公益抗辯；然本件原告所指替代地點，尚止於附近道路、

    安全島或公用空間可申請之可能，並無主管機關業已同意、

    經供電技術評估無困難，或可供長期穩定設置配電場所之具

    體資料，是本件替代方案之具體性及可執行性，亦與該案不

    同。

　⒋準此，本件並非認為電業設備一經設置即永遠不得遷移，亦

    非認為供電公益當然優先於私人所有權，而係在本件原始供

    電安排明確、系爭配電室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原告尚未提出

    重大特別不利益及具體合法可行替代方案之情形下，經個案

    衡量後，認原告逕請求被告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尚

    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本件不宜逕以典型債權物權化法理認原告當然繼

　　受前手與被告間使用借貸關係，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既

　　係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並經前手出具聲明書

　　無償提供作為受電室使用，且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而本

　　件復無具體合法可行之替代遷移方案，原告亦未證明受有較

　　壓倒既有供電秩序更為重大之不利益，則原告逕依民法第76

　　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被告移去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並返還占用土地，尚屬權利行使逾越誠信原則及公共利益衡

　　量所容許之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許丘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12號

原      告  林琪舜  

訴訟代理人  石美玉  

            林清堯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蘇俊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所有物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5 年4 月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通常訴訟事件因訴之變更或一部撤回，致其訴之全部屬於

　　民事訴訟法第427 條第1 項或第2 項之範圍者，承辦法官應

　　以裁定改用簡易程序，並將該通常訴訟事件報結後改分為簡

　　易事件，由原法官或受命法官依簡易程序繼續審理，同一地

　　方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事件事務分配辦法第4 條第1 項定

　　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聲明係請求被告應將原告所有座落高雄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土地）上方之電箱移去，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等語，而當時暫估前揭遭占用之系爭土地面積為12平方公尺，再以系爭土地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下同）55,000元計算訴訟標的價額為660,000 元，本院乃分為通常訴訟事件辦理（113 年度訴字第907 號）；嗣經本院現場履勘確認上開電箱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為3.8 平方公尺，原告並於民國113 年12月5 日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移去如附件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113 年10月28日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系爭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之地上物，並將該部分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簡字卷第85頁），則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為209,000 元（占用土地面積3.8 平方公尺×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55,000元＝209,000元），已在50萬元以下，本院乃依首揭規定裁定改用簡易訴訟程序，並將原通常事件報結後改分為本件簡易訴訟事件

　　，依簡易訴訟程序繼續審理，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106 年間於本院105 年度司執字第154737號拍賣抵押物執行事件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及其上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即同段同小段604 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並於同年4 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而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占用系爭土地位於系爭房屋後側即如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共3.8 平方公尺設置配電室並裝置電箱（下稱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以供應南江街街道上之電力，嗣原告發現後多次請求被告將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移置他處，且高雄市政府亦表示被告如有需求可申請將電箱設置在公用道路上，惟未獲被告置理。又被告於兩造先前協商時提出由訴外人陳蔡瑞珍於61年11月8 日出具之聲明書（下稱系爭聲明書），表示系爭房屋前屋主即建商陳蔡瑞珍同意被告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惟依系爭聲明書內容觀之，陳蔡瑞珍提供放置之土地為高雄市○○區○○○段○○○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471地號土地），並非系爭土地，由此可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占用系爭土地並無權源。

　㈡又被告與陳蔡瑞珍間之協商充其量僅為使用借貸法律關係，

　　而債權僅具相對性，並無物權公示效力，無法拘束契約以外之第三人；另原告係委請法拍屋業者購置法拍屋而取得系爭土地、房屋所有權，當初從法院拍賣公告資料、法拍屋業者前往現場看屋，均未有任何標示、提醒、表明系爭房屋後方有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且法拍所記載之一樓夾層為建築圖所示之夾層，系爭房屋於當時有進行點交，亦未有記錄遭被告占有之情形，若非因系爭房屋後方要施作排水設施而打掉水泥牆，原告始發現後方還有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否則原告實無從得知被告與系爭房屋前手間有何債權契約存在，系爭房屋之前手亦不曾告知原告有系爭聲明書存在，故系爭聲明書對於原告亦不生效力，本件亦不具備債權物權化之要件。再者，依電業法第39條第1 項前段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受理民眾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作業原則規定，原告至少符合圖例1 、9 、11遷移之規定，被告並無拒絕原告申請遷移之正當理由，且附近之人行道、馬路或安全島皆可遷移，原告並已屢次主張附近鳳南路之安全島上亦早已設置有變電箱，依GOOGLE地圖顯示，從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所在遷移至安全島，距離僅約為62公尺，水平距離更不到62公尺，該安全島已有遷移設有供電設備前例，應屬對兩造及周遭社區住民損害最小化之可能方案，況我國電業科技經40幾年發展，以目前電業科技、技術層面，當無此方面疑慮，原告於本件訴訟前即已透過各種方法與被告協商替代方案，提出尋找替代方案之訴求，然被告卻不斷以各種理由拒絕，並拒絕提出具體理由。

　㈢為此，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移去如系爭附圖所示Ａ１加Ｂ部分之地上物，並將該部分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簡字卷第85頁）。

三、被告則以：　　

　㈠系爭房屋後側土地即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陳蔡瑞珍因新建55棟2 樓房屋新設用電需要，向被告聲請新設用電時，依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 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及依當時被告根據舊電業法第59條（現為第50條）制定、經經濟部核准施行之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内提供場所，以供本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而於61年11月8 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載明「茲為本人新建之55楝2 樓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願以其中坐落高雄縣○○市○○○段○○○段0000號1 戶房屋部分土地計面積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貴處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應上列房屋用電。為期供電穩妥可靠，除確保該受電室（場）之完整，絕不移作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外，並予貴處有關人員自由出入工作之便，以利供電，否則影響供電後果，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絕與貴處無涉，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生紛擾」，並無償提供土地予被告使用，由房屋起造人興建受電室，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變壓器，以供應陸續新建房屋之用電，迄今已逾51年，目前仍繼續供電中。嗣系爭聲明書所示之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此與系爭聲明書所載新建55棟房屋相符，堪認系爭聲明書所載內容屬實。

　㈡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於106 年間因進行污水處理而調整配電室空間及供電設備基礎台位置，系爭土地上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鐵門噴有明顯台電標誌，原告於106 年4 月17日因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該拍賣之不動產有關建物之附表除已記載建號604 、高雄市○○區○○街00號建物以外

　　，另亦載明「未保存登記部分」即「建號6521」、「一層4.80、二層2.38、三層49.54 、第一層夾層13.06 ，合計69.78 」，原告同意應買而出價，故原告已就該未保存登記之第一層及第一層夾層知悉其等之情況。而第一層夾層依執行卷内高雄市地政局鳳山地政事務所依法院囑託測量後，寬度3.84公尺、深度3.4 公尺，辦畢未保存建物之登記，並載入建物登記謄本，與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寬度及深度相近；又系爭房屋之1 樓夾層及2 樓側面均設置有窗口，可由窗口看到鄰房即南江街38號1 樓後方上端之鐵皮屋頂，進而瞭解系爭房屋之1 樓在相對應之位置有類似38號房屋1 樓後端之建築物之存在，且若從系爭房屋1 樓夾層側窗或2 樓側窗往外看，即可看到當時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或者走到屋外即南江街36巷，亦可從側面觀察到系爭房屋1 樓後方確有一建築物，進而發現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或可透過詢問鄰人亦可明瞭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情形，故可見原告明知土地原所有權人已提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供應用電，可視為原告同意繼受系爭土地原有負擔，願無償提供被告裝置供電設備。若認被告與系爭土地之前手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原告承買系爭土地自應承受前手出借人之地位或負擔，此為維護公共利益所必要，否則若謂在供電設備坐落基地所有權移轉時，新所有權人即可訴請被告拆除供電設備交還土地，勢必造成電力隨時中斷，民眾生活陷於癱瘓，社會失序；又被告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繼續供電、占用系爭土地等情既為原告所明知，基於債權物權化之見解，被告與系爭土地前手間之使用借貸債權契約，對於原告仍應繼續存在，原告仍應無償提供系爭土地予被告裝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㈢系爭土地設置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提供用電，兼有公共利益之性質，且配電場所之供電設備依建築法規定屬必要設備

　　，前揭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係因民生供電具公益目的，為維護民眾用電權益，特要求於建築設計時，限制所有權人部分權利之行使，並應留設配電場所及通道供設置配電設備，避免住戶無法獲得供電。又電業於必要時，得在地下、水底、私有林地或他人房屋上之空間，或無建築物之土地上設置線路，此為修正前電業法第51條所明定（106 年1 月26日修正後為第39條第1 項前段），亦係為保障公共利益，對於所有權人所有權之行使所為之法令限制，土地及建物所有人對於在其土地或建物上設置電力設備，自有容忍義務，然原告起訴請求之内容，勢將影響該區房屋用電戶之用電權利，造成電力中斷，原告本身能取得之利益亦極為有限，是原告請求有違反公共利益之情事，依民法第148 條第1 項規定，應不准許。

　㈣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設置在系爭土地上，就選擇設置之位置而論，自係最適當之地點，依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章第70條之規定「配電場所應儘量避免遷移。如確有遷移必要，且經本公司檢討供電技術上無困難，申請人應另行於原供電範圍之建築基地内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供移置供電設備，並負擔供電線路遷移工料費之半數。申請配電場所遷移時，申請人應依第68條相關規定設置配電場所及辦理相關手續。」，惟於本件之情形，原告並無提供原供電範圍之建築基地以供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及通道，自無從遷移系爭變電設備；況一旦遷移，尚須考慮重新挖埋管路及後述之壓降問題，而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緊鄰之巷道狹窄，其鄰近巷道下方亦已經被既有之相關其他污水幹管、自來水管、電信管線所占置，挖掘道路需申請挖掘道路許可證，又涉及須取得第三人即相關私設道路所有權人之同意，在施工技術上及實際施行上均有困難。此外，原告所主張之遷移位置過遠，壓降過大均超過5 ％，一旦超過5 ％，即不符台灣電力公司配電技術手冊㈡架空配電線路設計第七章7.1.2 「電壓變動」之規定；再者，依電業法第39條第1 項前段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受理民眾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作業原則規定，原告主張符合圖例1 、9 、11遷移之規定，然圖例1 係指大門出入口之電桿，圖例9 及11則屬空地上申請人主張電桿之存在妨礙動工使用，均與本案不同，無從適用，故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實無法遷移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06 年間，因本院105 年度司執字第154737號拍賣抵

　　押物執行事件，拍賣取得系爭土地及房屋之所有權，並於10

　　6 年4 月17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

　㈡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此部分如被證2 之手抄土地登記謄本所示。

　㈢系爭房屋後側土地即系爭土地上之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嗣後

　　有調整空間與位置，詳下述），係陳蔡瑞珍因新建55棟2 樓

　　房屋新設用電需要，向被告聲請新設用電時，依照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規定「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

　　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

　　場所及通道」，及依當時被告根據舊電業法第59條（現為第

　　50條）制定、經經濟部核准施行之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用

　　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本公司得要

　　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内提供場所，以供本

　　公司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供應其本身及附近其他用

　　戶之用電，如不獲允，本公司得拒絕其聲請。」，而於61年

　　11月8 日出具系爭聲明書，載明「茲為本人新建之55棟2 樓

　　房屋用電需要，依照貴公司營業規則第10條規定，願以其中

　　坐落高雄縣○○市○○○段○○○段0000號1 戶房屋部分土

　　地計面積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貴處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

　　電室（場），設置所需供電設備，俾供應上列房屋用電。為

　　期供電穩妥可靠，除確保該受電室（場）之完整，絕不移作

　　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外，並予貴處有關人員自由出入工作之

　　便，以利供電，否則影響供電後果，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絕

　　與貴處無涉，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土地讓售第三人

　　，負責切實告知受讓人，本聲明書對其仍繼續有效，以免滋

　　生紛擾」，並無償提供土地予被告使用，由房屋起造人興建

　　受電室，供被告設置供電設備變壓器。

　㈣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於106 年間因進行污水處理，而調整

　　配電室空間及供電設備基礎台位置，變更情形如本院訴字卷

　　第143 頁所示（紅色長方形及三角形標示部分為現在使用之

　　空間與位置，黑色三角形、「拆」字標示部分均為先前位置

　　），而系爭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迄今仍供該處附近住戶用

　　電中。

　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鐵門處噴有台電標誌，惟非經由隔壁

　　住○○○○街00號）後方使用空間（外面亦有鐵門，無法隨

　　意進入）無法看見及進入（情形如本院訴字卷第27頁上方照

　　片、第47頁上方照片所示）。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外觀公示性不足以單獨支持典型之

　　債權物權化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第1 項

　　前段、中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提起返還

　　所有物或除去妨害之訴者，若占有人抗辯其有占有使用權源

　　，自應就其占有權源之存在負舉證責任。次按使用借貸契約

　　係債權契約，原則上僅於契約當事人間發生效力，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該不動產使用關係具有相當公示性、繼續性，且

　　後手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及占有使用實況，並

　　經衡量契約目的、法律秩序安定、交易安全、社會經濟、公

　　共利益、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後，認有使該債權關係於一定

　　範圍內對繼受人發生拘束力之必要者外，買受或拍定取得標

　　的物者，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第三人間之使用借貸關係。

　　是所謂債權物權化，並非使債權契約質變為物權，亦非凡有

　　長期占有或公共利益即當然成立，而係在例外情形下，基於

　　具體個案之公示性、信賴保護、交易安全、社會機能及公平

　　衡量，限制後手所有人不得單純以債權相對性否定長期形成

　　之不動產利用秩序，其既屬突破債權相對性之例外，自應從

　　嚴審認。

　⒉經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陳蔡瑞珍於61年間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依當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 之1 條「為建築物之供電需要，建築師應在建築設計時，洽當地電業機關，決定需留設之配電場所及通道」之規定，及被告營業規則第10條關於用戶密集、受環境限制、裝設供電設備發生困難地區，得要求聲請用電之用戶於其土地上或建築物內提供場所，以供裝設變壓器及供電設備與線路之規定，出具系爭聲明書，明白表示願以其中坐落1471地號1 戶房屋部分土地計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被告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設置供電設備，供應上列房屋用電，惟系爭聲明書無涉所有權移轉，僅係無償提供被告使用，性質上應定性為使用借貸契約，如法律另有規定，或該不動產使用關係具有相當公示性、繼續性，後手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債權契約及占有使用實況，並經衡量契約目的、法律秩序安定

　　、交易安全、社會經濟、公共利益、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基於債權物權化之法理，例外對系爭土地受讓人亦生拘束力

　　。至原告曾主張系爭聲明書所載地號與系爭土地不同云云，惟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再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則系爭土地乃係分割自1471地號土地，自不能以土地事後之分割反推系爭聲明書所載地號不同即對原告即不生效力。

　⒊原告係委請法拍屋業者購置法拍屋而取得系爭土地、房屋所有權，而證人即受原告委任處理系爭土地及房屋拍賣案件之

　　黃偉誠到庭證述：我當時有配合法院指定時間去履勘及點交

　　，履勘跟點交時沒有看到系爭房地有任何地方有台電的標誌

　　，且履勘時在書記官指揮下進入房屋裡面，也都沒有發現台電標示的東西，過程中沒有發現廚房後方有門或通道可以通到屋後的排水溝或其他空間，至於夾層，其位置從一樓樓梯上去看到是在一、二樓中間並靠近後側，在廚房位置的上方

　　，夾層只有一間廁所和熱水器，而我在處理這件委任案件的過程中，不管在法院人員或相關文件均沒有系爭房地遭占用的內容或者有變電箱等內容，至於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部分，

　　該部分鑑價是42.8萬元，因當時債務人還住在裡面，債務人不同意我們入內，標下來後，我們才能進去看，但當時未經過丈量無法判斷在哪裡，我們也只能從路口的第一間房子來看深度，二樓是配合法院履勘時才進去看，當時沒辦法判定

　　二樓比一樓更深一段距離，因為有夾層的隔絕，一樓上去後就是二樓前面的房間，所以看不出來，當時沒有發現等語在卷（見本院簡字卷第226 至230 頁），再參酌拍賣公告相關資料（見本院簡字卷第147 頁），亦無任何關於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記載，所謂夾層或未保全登記之部分，亦未明確載明作何使用，則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是否具有公示性，已屬有疑。其次，兩造不爭執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鐵門處雖噴有台電標誌，然非經由隔壁住○○○○街00號後方使用空間，無法看見及進入，且該空間外亦有鐵門，無法隨意進入，是足以辨識該處為台電配電室之主要外觀標示，並非由公共道路、系爭房屋通常使用範圍或一般買受人得合法、自由出入之處所即可直接觀察，而係必須侵入鄰居私人居住範圍，甚或破壞既有牆面始能知悉，實難認原告於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存在，由空間隱蔽性來看，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公示外觀相當薄弱。縱認自系爭房屋上開窗口或巷道側面可觀察後方有鐵皮屋頂或建築物存在，至多僅能認取得人或現場勘查者得以察覺系爭房屋後側空間配置或使用狀態與一般房屋有所不同，尚不能逕認其即可知悉該處為被告所有或管理之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更不能進而推認其可得知悉被告與前手間有無償永久提供使用之聲明書或使用借貸法律關係存在，蓋一般人由房屋上層窗口或巷道側面觀察到後方有鐵皮屋頂或建築物，有可能理解為鄰房增建、雜物間、防火巷加蓋、共用管道間、前手自用空間或其他建築配置，並不具備足以明確指向台電配電室之唯一性或高度蓋然性，是被告以前開情事之觀察可能性，抗辯原告於拍定時明知或可得而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存在，並應繼受前手使用借貸關係，尚嫌推論過度。

　⒋從而，本件若僅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長期存在、持續供電，或以自窗戶、巷道得見後方有建築物，即逕認原告可得知悉被告與前手間使用借貸關係，並使該使用借貸關係發生典型債權物權化效果，尚非妥適，被告前揭抗辯固可作為原告是否全然無從察覺現場空間配置異常之輔助事實，惟仍不足以單獨作為債權物權化之主要依據。

　㈡本件有別於單純無權占有之情形

　⒈本件係陳蔡瑞珍於61年間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而出具系爭聲明書，表示願以其中坐落1471地號1 戶房屋部分土地計12平方公尺，無償提供被告永久使用，以便闢為受電室

　　設置供電設備，供應上列房屋用電，而1471地號土地於61年12月7 日分割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共54個地號，加上1471地號土地即成55筆土地，與系爭聲明書所載新建55棟房屋相符

　　，此均如前述，是由此可知，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並非被告事後任意選擇私人土地設置，亦非僅為被告一己營業利益而占用土地，而係於原始建築群興建、申請供電及土地分割之際，即作為該55棟房屋整體供電配置之一部所形成之使用狀態，亦即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之設置，並非一般私人間偶然、短期或無端占用土地之情形。

　⒉又系爭聲明書復明載該受電室係為供應上列房屋用電，並約

　　定應確保受電室之完整，不得移作其他用途或堆存雜物，且

　　應使被告人員自由出入工作，嗣後如將該配電室所有建築及

　　土地讓售第三人，亦應切實告知受讓人，且聲明書對其仍繼

　　續有效。此雖不能單憑當事人約定即創設物權，或當然拘束

　　非契約當事人之原告，然至少足以證明該使用安排之原始目

　　的，乃在使該55棟房屋取得並維持穩定供電而具有長期性、

　　繼續性及建築機能之依附性，與一般無償借用空地供私人放

　　置物品之使用借貸不同。是本件雖不宜逕以典型債權物權化認原告當然繼受前手與被告間使用借貸關係，亦不能僅以原告並非系爭聲明書之契約當事人，即全然否定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設置之歷史脈絡、原始供電目的及長期形成之生活用電秩序。

　㈢公共利益之具體化

　⒈所謂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具有公益性，固不得抽象理解為

　　電力公司得以公共利益為由，無限制占用私人土地，蓋私人

　　所有權受法律保障，電力設備之設置及使用仍須具備法律上

　　正當基礎，更應受必要性及比例性之限制。然而，本件所涉

　　及之公共利益，並非單純指被告為公用事業單位或其設備具

　　有營業利益，而應具體化為：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原始

　　55棟房屋供電配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其存續

　　關係該區住戶日常生活用電、供電安全、設備維修、電壓穩

　　定及整體建築群既成生活機能之維持；若於尚無合法、具體

　　可行之替代配電場所前，逕命被告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

　　備，不僅將使被告喪失原址使用利益，更可能使該區既有供

　　電系統陷於中斷或重大不安定之危險。

　⒉應注意者，配電場所之遷移，與一般地上物拆除不同，並非

　　單純將設備搬離原址即可，其遷移涉及替代配電場所及通道

　　、管線配置、道路挖掘、既有地下管線、第三人土地使用同

　　意、維修出入、消防安全、防水通風、供電壓降及用戶停電

　　影響等法律與技術條件，此等事項未經確認前，若僅因原告

　　所有權受占用即逕命被告移除，將可能使原本穩定供電之狀

　　態發生無法預期之風險。從而，公共利益於本件之功能，不

　　在於獨立創設被告占有私有土地之物權或永久使用權，而在

　　於作為衡量原告行使民法第767 條物上請求權是否合於誠信

　　原則及比例衡量之重要因素。

　㈣原告所指替代方案尚未具體達於合法、穩定、技術可行程度

　⒈本件原告雖主張附近道路、人行道、安全島均可作為替代地

　　點，並稱附近鳳南路安全島已有設置供電設備之前例，且距

　　離系爭配電室僅約62公尺，以目前電業科技，當無不能遷移

　　之疑慮云云。然查，原告所指情形，至多僅能說明附近區域

　　存在某些可能作為討論基礎之空間或已有其他供電設備設置

　　案例，尚不足以證明本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已有具體可

　　行之替代場所，蓋道路、安全島或公有空間是否得設置配電

　　設備，仍須視道路主管機關、土地管理機關、交通安全、道

　　路挖掘、管線配置、維修通道、用地使用權限、補償或償金

　　、供電技術及設備安全等事項而定，主管機關如僅表示「得

　　申請」或「如有需求可申請設置」，並不等同於已同意設置

　　，亦不等同於該地點已具備可立即替代系爭配電室之法律及

　　技術條件。

　⒉證人黃鐘瑩到庭證稱：我在台電目前的職務是保護協調專員

　　，除此之外也有從事包含關於變電箱或基礎電力設施遷移評

　　估等相關工作，如何評估電力設施從A 點遷移到B 點所可能

　　涉及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專業的部分，我認為最主要的是壓

　　降、設置地點這兩個問題，如何處理壓降的問題需要綜合考

　　量，單純講壓降問題是有點困難，也許壓降符合規定，但該

　　處無法設置電力設備，或沒有適當地點或者有一個適當地點

　　但超過壓降，所以要各個條件都符合的情況下才有辦法完成

　　該項目，目前無法單純以某點為中心來看壓降的範圍，若有

　　一個點可以遷移，但壓降會超過範圍，因為沒有達成可以遷

　　移的條件，只能維持現狀，再去討論看有沒有其他方式等語

　　（見本院簡字卷第464 至468 頁）。由此可知，替代方案必需符合地點適當、壓降符合規定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等條件

　　，而本件卷內證據顯示並無他處之安全島、道路或其他替代位置已經道路或土地管理機關原則同意設置，且業經供電專業評估確認無管線配置、壓降、施工、道路挖掘、交通安全

　　、維修通道或原供電範圍等障礙之具體資料，替代方案即明顯尚未具體達於合法、穩定、技術可行程度；被告固然亦應就其抗辯遷移困難之事實提出相當說明，然在原告所指替代方案尚未具體化至可供法院作為命移除依據之程度前，尚難僅憑「附近似有空間」、「距離不遠」、「技術應可克服」等抽象推測，即命被告立即遷移而不影響既有供電秩序。

　⒊應予注意者，原告本件聲明係請求被告移去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並將占用土地返還原告，倘本院准許該聲明，判決確定後即成為被告負有移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義務之執行名義

　　，至於被告是否於執行前另覓替代地點、取得主管機關或土地管理機關同意、完成供電技術評估、安排遷移施工及停復電計畫，均非該給付主文當然包含之內容，而屬判決確定後兩造是否協議履行方式，或執行程序中是否得為協調、暫緩

　　、和解之問題，而上開事項均涉及第三人土地或道路使用同意、管線配置、道路挖掘、供電壓降、維修通道、施工安全及附近用戶用電權益，並非被告單方意思即可完成，亦非執行程序中當然能形成共識。若於言詞辯論終結時，尚無合法

　　、具體、可行並經供電技術評估無困難之替代配電場所，亦無從以將來或有之協商可能，補足現時替代方案欠缺之狀態

　　，更不得預設被告於判決確定後必能覓得替代地點並完成遷移，進而作成命被告移除既有供電設備並返還土地之給付判決；而在替代配電場所尚未具體確定、主管機關同意尚未取得、供電技術可行性尚未確認前，若逕命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將使長期形成之供電秩序陷於重大不安定，並將原應於實體審理階段確認之合法性及可行性問題，轉嫁至將來不確定之執行協商程序處理，此並非單純執行方法之問題

　　，而係原告請求在實體法上是否具有相當性、是否違反誠信原則及公共利益衡量之問題。

　㈤法益權衡與誠信原則

　⒈按所有權固為私法秩序中最完整之物權，所有人對於其所有物，原則上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得排除他人無權占有或妨害，故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移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本屬所有權之正當行使，法院自不得僅因占有人所設置者為公用事業設備，即逕認所有權人負有無限制容忍義務。然而，所有權之行使，仍非絕對不受限制，於具體個案中，如權利之行使將破壞長期形成、具有社會生活機能依存性之利用秩序，並對多數第三人之生活安全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不利益，而權利人現階段所欲取得之利益與該等不利益相較顯失均衡時，仍應依民法第148 條誠信原則及權利濫用禁止法理，限制其物上請求權之行使。

　⒉本件應予衡量者，並非抽象之「台電營業利益」與「原告所有權」間之衝突，而係原告現階段請求立即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回復使用系爭房屋後側3.8平方公尺土地之利益，與系爭配電室作為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倘未有替代配電場所即予移除，可能造成既有供電系統中斷或重大不安定之第三人生活用電利益及公共安全間之衡量。換言之，本件公共利益之內容，應具體化為供電穩定、用電安全、設備維修可近性、電氣事故防免及既成社區生活機能之維持，而非被告作為電業公司之一般營業便利。

　⒊系爭配電室所占用之面積僅3.8 平方公尺，且位於系爭房屋後側，原告雖主張其因後方施作排水設施始發現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並認被告占用妨礙其土地使用，然依現有卷證資料，尚未見原告提出任何急迫之重建、改建或重大經濟開發計畫、建築師設計圖說、主管機關審查資料，或足以證明系爭配電室之存在已造成系爭房屋重建不能、建築配置重大受阻、出入通行重大障礙、結構安全或排水工程不能施作等具體重大不利益之資料，則該3.8 平方公尺之土地於現狀下

　　，對原告而言，其實質能創造之經濟效益或居住品質之提升

　　，或收回土地所獲之邊際利益有限，並未受有重大特別不利益。反而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係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於尚無具體合法可行替代方案前逕命被告移除，將使長期形成之供電秩序陷於不安定，影響者不僅為被告一方之利益，尚包括附近住戶生活用電與公共安全，則與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移除後可能造成之供電不安定、公共安全及第三人用電利益損害相較，尚難認原告得不顧原始建築群供電配置及現有供電秩序，逕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移除返還。

　㈥本件與本院113 年度簡上字第18號判決之事實基礎不同

　　本院113 年度簡上字第18號判決固認台電公司不得僅以供電公益、設備長期存在及占用面積有限，即排除土地所有人依民法第767 條請求除去妨害，然該判決之具體事實，與本件尚有以下重要差異，自不得機械比附：

　⒈其一，該案中被告提出之用電紀錄卡、配電室資料卡，僅能證明用電情形及周邊配電設備設置，法院認為尚不足以證明原土地所有人確有同意使用系爭土地之具體權源；然本件則有陳蔡瑞珍於61年11月8 日出具之系爭聲明書，且兩造不爭執該聲明書係因新建55棟房屋新設用電需要，依當時建築技術規則及被告營業規則所出具，復有1471地號土地分割為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55筆土地，與55棟房屋相互對應之事實。是本件原始供電安排及前手同意之證明，較該案明確。

　⒉其二，該案土地所有人已主張購買房地目的在於拆除重建，並提出建築師申請重建計畫，法院認定配電設備存在影響其建物配置、營建、管理、維護及出入，致土地所有人承受特別不利益；然本件依現有資料，原告並未提出相類之具體重建計畫、建築配置受阻或重大使用障礙之證明，故其權利行使所欲保護之利益強度，尚與該案有別。

　⒊其三，該案土地所有人已指出具體替代地點，且經法院函詢相關管理機關及土地管理機關後，該替代地點於法令及實務上已有申請設置之可能，被告復未提出壓降、距離、施工或供電技術困難之具體專業資料，故法院認其不能僅以抽象供電公益抗辯；然本件原告所指替代地點，尚止於附近道路、安全島或公用空間可申請之可能，並無主管機關業已同意、經供電技術評估無困難，或可供長期穩定設置配電場所之具體資料，是本件替代方案之具體性及可執行性，亦與該案不同。

　⒋準此，本件並非認為電業設備一經設置即永遠不得遷移，亦非認為供電公益當然優先於私人所有權，而係在本件原始供電安排明確、系爭配電室仍供附近住戶用電、原告尚未提出重大特別不利益及具體合法可行替代方案之情形下，經個案衡量後，認原告逕請求被告移除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尚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本件不宜逕以典型債權物權化法理認原告當然繼

　　受前手與被告間使用借貸關係，然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既

　　係原始55棟房屋建案供電配置之一部，並經前手出具聲明書

　　無償提供作為受電室使用，且迄今仍供附近住戶用電，而本

　　件復無具體合法可行之替代遷移方案，原告亦未證明受有較

　　壓倒既有供電秩序更為重大之不利益，則原告逕依民法第76

　　7 條第1 項前段、中段請求被告移去系爭配電室及供電設備

　　並返還占用土地，尚屬權利行使逾越誠信原則及公共利益衡

　　量所容許之範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之結果，爰不另贅論，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王宗羿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許丘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4 　　日







